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90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芸犯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處如附

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

刑肆年陸月，褫奪公權壹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黃子芸自民國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擔任南投

縣立埔里國民中學（下稱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任，負責綜

理經費收支之審核結報等法定職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

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黃子芸明知

辦理經費核銷，應根據合法原始憑證據實核銷，亦明知埔里

國中辦理採購及經費報支流程，係由各業務單位依需求以簽

呈辦理請購，逐級呈由事務組長、總務主任、會計主任及校

長簽准後辦理採購。需求單位辦畢採購後，在憑證用紙黏貼

統一發票或收據，逐級陳由驗收人員、會計主任、總務主任

及校長核准，再由會計主任以上開核准之請購簽呈、黏貼憑

證用紙及收據或發票為憑據，將相關資料輸入於「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下稱會計資訊系統），製作三聯

式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下稱受

款人清單），再由會計主任蓋用自己印鑑，無需檢附相關憑

證，送交校長簽核後，再使用「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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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上開付款資料透過電腦網路傳送至南投縣政府財政

處，由縣庫集中支付核撥匯款。詎黃子芸因私人使用彩色碳

粉匣、茶葉，及維修其私人監視器系統等需求，竟分別為下

列犯行：

 ㈠於109年3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

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黃

主任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資訊有限公司（址設南投

縣○○鎮○○路00號2樓，與設於同址1樓之東霖資訊有限公

司共同經營業務，員工相互支援，以下統稱霖群公司）訂購

總價值新臺幣（下同）2萬8800元之彩色碳粉匣共6個，使霖

群公司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里國中請購，於109年3月3

日開立發票，由霖群公司人員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

里國中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

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

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受款

人、發票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

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

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同時匯

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

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以線上及紙本方式雙軌並行送陳

不知情之埔里國中校長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

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

政府財政處於同年3月6日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金額匯款

至霖群公司名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

0號帳戶（下稱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

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

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彩色碳粉匣6個，

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碳粉匣費用2萬8800元之不法利

益。

 ㈡於109年8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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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

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

任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公司訂購總價值1萬4400元

之彩色碳粉匣共3個，使霖群公司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

里國中請購，於109年8月3日開立發票，由霖群公司負責人

許家瑋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里國中予黃子芸收受，

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另於109年8月4日前某日，黃子芸

前往不知情之劉富欵位於南投縣○○鎮○○街0號之店面兼

住家，佯稱埔里國中有購買茶葉款待外賓之需求，向劉富欵

以1斤2200元之價格，購買烏龍茶共5斤，並告知款項將由南

投縣政府支付等語，使劉富欵誤信上開茶葉係埔里國中請

購，當場將上開總價值1萬1000元之茶葉交予黃子芸收受，

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

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

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受款人、發票資訊、支出用途

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

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

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

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

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

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

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8月10日將如附表一編號2所

示之金額，分別匯款至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及劉富欵名下合

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劉富欵合庫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

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

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彩色碳粉匣3個、烏龍茶共5斤，並因

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碳粉匣、茶葉費用共2萬5400元之不法

利益。

 ㈢於109年10月20日前某日，黃子芸委託不知情之米克斯電腦

科技商行（登記負責人為湯長美，下稱米克斯商行）實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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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張屹穠承攬黃子芸家人所經營、位於南投縣○○鎮○○

路00號「衣必洗洗衣店」新增監視器鏡頭，及更換監視器主

機系統，並將舊主機移至黃子芸位於南投縣○○鎮○○路00

號住處之工程，張屹穠施工完畢後，於000年00月00日出具

收據連工帶料向黃子芸請款2萬8000元，因黃子芸表示欲以

匯款方式支付款項，張屹穠遂提供其母湯長美名下國姓鄉農

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供

黃子芸匯款。黃子芸隨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公務

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

意，於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

「《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

受款人、收據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

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

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

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

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

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

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11

月9日匯款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金額至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

戶，惟該帳號前已因故變更號碼，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

失敗，黃子芸因此未能獲得免予支付該等財物、服務費用共

2萬8000元之不法利益，而詐欺得利未遂。嗣埔里國中時任

校長脈樹．塔給鹿敦發覺核銷文件有欠缺請購單、會計原始

憑證等情事，向南投縣政府教育處通報，始經南投縣政府政

風處函報法務部廉政署偵辦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5）：

一、證據能力：

 ㈠以下引用被告黃子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供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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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該等

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

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

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認

為均得作為證據。

 ㈡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復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形，亦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涉有上開犯行，辯稱：我印象中附表一編號

1、2、5都有請購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

據等相關資料，不知為何查核時會不見，我覺得是學校自己

內控有問題，我沒有上開犯行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起訴

書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請購物品納為私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案發時間擔任埔里國中會計室主任，且附表一編號

1、2、5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

係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

紙、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1、2、5所

示時間給付編號1、2、5所示之金額與編號1、2、5受款人等

情，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法務部廉政署人事資料調閱

單、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4月18日主資公字第1126000510號

函及所檢附支付匯款入戶查詢作業登入紀錄(含登入系統之I

P位址、登入時間紀錄)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頁，

他字1289卷一第11-12頁，他字1289卷三第195-198頁，廉政

署卷一第81-82頁，他字1289卷一第33-49、73-84、95-10

3、118-132頁，他字1289卷二第227-228頁，他字1289卷三

第109、117-129、137、145-147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

定。

㈡證人脈樹．塔給鹿敦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

國中的校長，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核

銷流程是由業務單位提出採購需求，填寫支出憑證黏存單，

並在「請購」欄蓋章後，逐級送總務、會計等相關單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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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核准後，送由總務處進行採購，採購後，由採購單位即

總務處在請購時同一張支出憑證黏存單之「經辦單位」蓋章

後，送業務單位驗收並在「驗收或證明」欄位蓋章，一樣逐

級會辦核章最後由我核准，再由總務處將支出憑證黏存單連

同收據等原始憑證送交會計室辦理後續付款流程。但我們學

校在109年開始採會計核銷支付之線上簽核系統及紙本雙軌

制後，經費核銷流程變成是被告會先將製作完之紙本的「付

款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連同相關的支出

憑證黏存單、發票、收據送給我，我紙本核完章後，待黃子

芸通知完成會計線上支付系統作業後，我再線上核准支付款

項，因系統沒有上傳原始憑證的功能，加上紙本已審核過，

所以這時我只會在系統上核對各表單上所繕打的金額是否相

互一致。因為埔里國中採購案很多，所以原則我會核對「付

款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所列金額一致沒

有錯誤，再翻看大概有附憑證，就會核章付款。會發現本案

是因為我有發現被告在109年間工作狀況不佳，後來埔里國

中出納梁英嬌、總務主任許可欣向我報告發現沒有憑證卻付

款的情形，我召開緊急會議，由我、出納、總務組成三人調

查小组，請被告把109年8月至11月份憑證送到校長室，經查

核後發現有幾筆沒有憑證，被告當時解釋是因身體、眼睛不

好，是輸入時誤繕，但我還是通報到南投縣教育處，後來在

000年00月間南投縣政府會計處有派員到校將黃子芸作過的

會計憑證整個檢視一遍，最後確認是這幾筆沒有憑證等語

（見廉政署卷一第609-614頁，他字1289卷二第416-421

頁）。

㈢證人許可欣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國中的總

務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

就如校長所述，在我擔任總務的期間，沒有遇過採購案核准

送經會計室核銷付款後，採購單位又撤回請購的情形，且若

撤回請購，沒有請購單會計應該就不能付款，印象中也沒有

聽過一開始有請購單，後來請購單卻不見的情形。因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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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期間常發生廠商來追款，在109年底有次行政會報校長

提醒溢領鐘點費的案例，會後總務幹事侯惠連跟出納梁英嬌

告訴我，被告要侯惠連打電話去問廠商，詢問被告有沒有付

款給那位廠商，侯惠連要被告拿憑證，但被告沒有拿出來，

當時我才了解給廠商的付款如果是由縣庫支付，在請款案核

准送縣庫支付科付款前，只有被告、校長才看得到，之前我

一直以為還有出納系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提醒校長有發生

這樣的情形。校長知道後，就先到會計系統核對，發現有部

分支出沒有憑證，所以就從系統上列印科目清單，請我、梁

英嬌再核對一次，當時我發現有幾筆劉富欵、湯長美、碳粉

匣的付款支出是沒有憑證，校長就請被告提出這些憑證，後

來是沒有找到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9-154頁，他字1289

卷二第452-457頁）。

㈣證人林俊甫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在110年10月1日接替

被告擔任埔里國中的會計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

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就如校長所述，原則上一定要檢附奉

核請購文件、發票、收據，會計人員才可以到會計系統上製

作相關會計「付款憑證」，沒有請購簽陳、從據、發票等資

料，不能無中生有自行至會計系統建檔後付款，但因會計主

任有登打會計系統之權限，雖然沒有上開資料，仍可以至系

統登打建檔，接下來系統會直接傳至校長審核後，再傳至南

投縣政府財政處支付科匯款付款，財政處不會作實質審查，

前述作業流程因會計至校長中間再無會計專業人員審核，相

較於以支票付款必需再經出納審核，內控程序是較為不良等

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1-147頁，他字1289卷三第21-27

頁）。

㈤證人許家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1、2部

分）：我是霖群公司負責人，公司業務是電腦維修，霖群公

司曾有跟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印象中被告及埔里國中輔導

室老師都有向霖群公司叫過碳粉，我們貨送到時，會同時附

發票，再等埔里國中通知到校領現金或匯款到霖群公司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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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銀行帳戶，據我了解埔里國中匯款時會以南投縣政

府的名義存入。依照霖群公司銷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

單編號00026、受款人清單及霖群公司交易明細所示，109年

3月2日訂單金額、發票編號與付款憑單之受款人清單上載金

額、發票編號全都一樣，所以埔里國中支付霖群公司28,800

元就是因為109年3月2日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貨6個碳粉匣之貨

款，依照公司銷貨明細，這筆訂購碳粉匣訂單有實際出貨，

出貨對象就是訂貨人被告。另外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

6，這是當時埔里國中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購3個彩色碳粉夾，

當時是公司會計黃伊廷在000年0月0日出貨時先在系統繕打

銷貨單及開立發票，再交由我去送貨，我記得有將3個彩色

碳粉夾送到埔里國中會計室，所以109年8月10日1萬4,400元

就是埔里國中支付的貨款，埔里國中會計室就只有一個黃主

任，應該就是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219-223頁、第261

-265頁，他字1289卷二第328-332頁），並有東霖資訊有限

公司客戶銷退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2

6」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

本、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6」之付款憑單、科目

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客

戶銷退貨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廉政署卷一第83、247、273、

337、371頁、第277-282頁、第15-23、89-98、155-163、23

1、621-629頁、第85、249、274-275、339-341、373-375

頁，廉政署卷二第105頁、第33-38頁、第39-48頁、第106-1

07頁，他字1289卷一第29-31、51-65頁，他字1289卷二第4

1、147、229頁、第235-244、340、376-384、428-436、458

-466頁、第43-45、149-151、231-233頁，他字1289卷三第1

01頁、第149-154頁、第103-105頁）。

㈥證人劉富欵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2部分）：

我從民國100年開始販售茶葉迄今，沒有賣其他東西。南投

縣政府在109年8月10日曾匯款1萬1,000元到我名下之合作金

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就是被告跟我買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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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款，被告一共跟我買了5斤烏龍茶，1斤價格2,200元。

當時是被告自己到我店裡說學校要買茶，所以就來找我試

茶，談好價錢後，我就當場以4兩一包為包裝，分成5個提袋

交給被告，被告當時就接著說這筆錢會從南投縣政府撥款，

也因此我就知道南投縣政府於109年8月10日匯入的款項，是

被告之前跟我購買茶葉的錢。現場只有我跟被告。我都是自

產自銷，沒有記帳。被告於109年8月10日收到這筆款後的某

日，有再到我住處跟我說「上次用公款買茶的錢，因為被檢

舉，所以我已經退回給縣政府公部門了。如果有人問你，就

說錢有退回給我」，但實際上我沒有退錢給被告等語（見廉

政署卷一第191-198頁，他字1289卷三第231-238頁），並有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10年7月13日函及證人劉富欵之合作金庫

商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

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二第73-75頁，他字1

289卷三第93頁）。

㈦證人張屹穠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5部分）：

我是米克斯商行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是我母親湯長美，

商行是做電腦維修買賣、弱電工程。我曾經有幫被告安裝被

告家裡及被告洗衣店內的監視器、主機及鏡頭，但我沒有和

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米克斯商行曾於109年10月20日有開

立一張「監視系統主機維修」2萬8,000元的收據給被告，這

張收據應該是我到被告住家或被告洗衣店施工後所開立的收

據，依照收據「監視系統主機維修」的內容及金額2萬8,000

元來看，應該是幫被告做系統的更換，印象中被告有說要用

匯款方式給我報酬，所以我就提供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給

被告，但被告後來是用付現金的方式給我的，沒有用匯款

的。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埔里國中的案子，我不知道為什麼被

告會將我開立給她的收據拿去報公帳（見廉政署卷一第563-

569頁、第585-589頁，他字1289卷二第1-7頁，他字1289卷

三第199-203頁），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11」

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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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鄉農會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國姓農北山分部新舊編號

對照查詢、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

後資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一第37-42、107-115、123-12

4、175-180、429-434、599-607、615-620頁、第459-460

頁，廉政署卷二第63-71頁，他字1289卷一第113-117、135-

143頁，他字1289卷二第109-114、253-261、269-270、356-

357、398-403、422-427、478-483頁、第358-359頁，他字1

289卷三第213-221頁、第99頁）。

㈧綜合上開證人及證據所示，被告明知公務機關採購需有原始

憑證、請購單及相關單據據實核銷，竟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即事實一㈠至㈡）或假借職務機會以個人身分（即事實一

㈢），在欠缺原始憑證之情況下，向不知情之廠商購買並收

貨物後，擅自製作如附表一編號1、2、5的付款憑單、科目

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等資料以供核銷，並由國庫支付

廠商貨款，損害國家利益且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

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被告所辯顯係卸責之

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子芸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即附表二編號1至2），

均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

會詐欺得利罪；就事實一㈢所為（即附表二編號3），係犯

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

前段、第339條第3項、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

欺得利未遂罪。被告先於電腦上會計資訊系統登打不實內容

付款憑單等準文書，隨即列印為紙本之公文書，再以雙軌並

行方式送陳之行為，顯係基於同一之接續犯意，且其時間、

空間緊密，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在刑法評價

上，應視為數次之接續實施而論以包括一罪之接續犯。

㈡被告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各次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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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

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欺

取財罪。起訴書雖認被告就事實一㈡係基於各別犯意而為，

行為互殊，應依數罪併合處罰，惟此部分被告係以單一之登

打不實內容付款憑單等公文書而詐欺國庫付款，被害人僅為

單一，故此部分應係被告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利用職務機會詐

欺取財及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

之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罪一罪即可，附此敘明。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

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公

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罪，並應依刑法第134

條規定，加重其所犯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之法

定本刑至2分之1。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按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

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

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各

次所得，均在5萬元以下，酌以各次情節輕微等情，均依貪

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就犯罪事實欄一

㈢部分，被告已著手詐術行為，惟因廠商匯款帳號變更，故

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失敗，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

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並與前開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機會而加重部分，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行為時為學校會計主任，身為公務員，受國家俸

祿，本應廉潔自持，竟為貪圖小利，利用辦理會計事務之職

務上機會而詐領不法利益，並以行使不實公文書、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等方式為之，行為操守可

議，有損人民信賴，酌以被告各次犯罪情節、手段，取得財

物數額尚屬輕微，犯後態度，並已繳回部分所得財物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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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91頁），量處如附表二

編號1至3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目的、手

段、所侵害法益及罪質雷同而為整體評價，依法定其應執行

刑如主文所示。

 ㈥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故凡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

罪，而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必須併予宣告褫奪公權，

法院無審酌之餘地，惟該條例就褫奪公權之期間並無明文，

則依上揭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規定，

俾使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爰就被告犯罪事實欄一㈠、

㈡所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分別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

法第37條第2項、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如附表二編

號1至2所示，又被告經宣告多數褫奪公權，依刑法第51條第

8款規定，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附此敘明。

 ㈦沒收部分，被告所詐取附表一編號2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

南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里分行1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

11150004331號函及所附縣庫支出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

（見廉政署卷二第125-130頁，廉政署卷一第43-51頁、第43

5-441頁，1289他卷一第105-106、133-134、145-149頁，12

89他卷二第115-121、404-412頁），此部分無庸沒收，惟附

表一編號1所示之彩色碳粉匣6個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返

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4）：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

前某日，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

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

欺得利等犯意，分別向不知情之謝偉勇所經營之正乙鐵櫃行

訂購價值5800元之整理櫃及1萬6000元之鐵櫃類物品，並告

知款項將於取得上開財物後由南投縣政府支付等語，使謝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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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誤信上開物品係南投縣政府相關單位請購，分別於109年8

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前某日，開立收據連同上開物

品在不詳地點一併交予被告收受，被告即將之作為私用。被

告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

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3、4

所示受款人、收據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

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

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

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

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

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

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分別

於同年9月14日、10月29日將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金

額，匯款至正乙鐵櫃行名下第一商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

0000000號帳戶（下稱正乙鐵櫃行一銀帳戶），足以生損害

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

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整理櫃及鐵

櫃類物品，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物品費用共2萬1800元

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

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

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

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

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

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

156 條第2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

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

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

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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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

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同此見解）。又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見

解相同）。

三、訊據被告堅詞否認就此部分涉有上開犯行，辯稱略以：我沒

有向鐵櫃行訂購物品，此部分是報帳時單純登記錯誤，我也

向國庫補回支出金額等語。經查：　　

 ㈠附表一編號3、4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

單資料係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

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3、4

所示時間給付編號3、4所示之金額與編號3、4受款人等情，

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8

7」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

本、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03」之付款憑單、科目

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正乙鐵櫃行之第一商

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第一商業銀行

總行110年7月20日一總營集字第71165號函檢附之000000000

00號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

款後資料在卷可考（見廉政署卷一第25-29、99-106、165-1

68、417-421、631-635頁、第31-35、117-121、169-173、4

23-427、637-641頁、第133-135、415、449頁、第391、40

5、451頁，廉政署卷二第49-56頁、第57-61頁、第115頁、

第83-87頁、第93頁，他字1289卷一第67-71、85-91頁、第9

3-95、107-111頁，他字1289卷二第97-101、245-252、34

2、386-390、438-442、468-471頁、第103-107、26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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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396、444-448、472-476頁、第69、95、279-281頁、第

71、324頁，他字1289卷三第94-95頁）。又國庫支出如附表

一編號3、4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南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

里分行1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11150004331號函及所附

縣庫支出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5-130

頁，廉政署卷一第43-51頁、第435-441頁，1289他卷一第10

5-106、133-134、145-149頁，1289他卷二第115-121、404-

412頁），足認被告上開所辯已返還支出金額等情，與事實

相符。

㈡證人謝偉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正乙鐵櫃行負責人，

邱素秋是我太太兼帳務。我印象中很多年前有跟埔里國中做

過生意，1次是去埔里國中壘球場裝鐵架，另1次是去宿舍裝

鐵架，但2次我都是收現金，沒有匯款過，南投縣政府是有

在10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分別付款5,800元、16,000元

到鐵櫃行第一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我很納悶還問

我太太有這個生意嗎，後來我太太說匯款完後有位女生打電

話來說匯錯了，我跟我太太說那就還給人家，還款是由我太

太負責，我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387-390頁、

第393-399頁，他字1289卷二第320-323頁、第73-79頁、第1

31-133頁）。

㈢證人邱素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謝偉勇的太太，負責

鐵櫃行的帳務，但我們是小本經營，所以沒有仔細記帳。10

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埔里國中有匯款到鐵櫃行，後來

就有位女生打電話說是匯錯了，我查一下好像沒有這筆生

意，我就請謝偉勇去領錢，由我還給對方，但時間太久了，

對方是誰我已經記不清楚，我也完全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

政署卷一第443-447頁，1289他卷二第125-127頁）。

㈣綜合上開證據所示，依證人謝偉勇、邱素秋所證述，僅有以

收受現金方式與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與本案係用匯款之方

式不同，且於收受本案匯款後，確有人反應匯款錯誤並退還

之情形，核與被告所辯相符，故此部分公訴人所提出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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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並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罪嫌，公訴人既

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

告之認定，本案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

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汝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隆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

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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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

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

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行為日期 付款憑

證編號

受款人 開立發票(收

據)日期及發

票號碼

登載支出

用途摘要

金額

(新臺幣)

南投縣政府

付款日期

備註

１ 109年3月3日 00026 霖 群 公 109年3月3日 碳粉匣 2 萬 8,800 109年3月6日 即 起 訴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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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司 ZC00000000 元 犯 罪 事 實

一 、

（ 一 ） 、

附表編號1

２ 109年8月4日 00076 劉富欵 109年 7月 30

日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

畢業典禮

花束

1 萬 1,000

元

109年8月10

日

即 起 訴 書

犯 罪 事 實

一 、

（ 二 ） 、

附表編號2

霖 群 公

司

109年8月3日

CS00000000

彩色碳粉

匣

1 萬 4,400

元

３ 109年9月8日 00087 正 乙 鐵

櫃行

109年 8月 31

日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

整理櫃 5,800元 109年9月14

日

即 起 訴 書

犯 罪 事 實

一 、

（ 三 ） 、

附表編號3

４ 109年 10月 21

日

00103 正 乙 鐵

櫃行

109年10月15

日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

生物實驗

室顯微鏡

6 台 等

（與他筆

正常請購

合 併 記

載）

1 萬 6,000

元

109年10月29

日

即 起 訴 書

犯 罪 事 實

一 、

（ 三 ） 、

附表編號4

５ 109年11月6日 00111 湯長美 109年10月20

日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

監視系統

主機維修

2 萬 8,000

元

109年11月9

日 ( 匯 款 失

敗)

即 起 訴 書

犯 罪 事 實

一 、

（ 四 ） 、

附表編號5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１ 如判決事實一㈠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

壹年。

犯罪所得彩色碳粉匣陸個，均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２ 如判決事實一㈡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

壹年。

３ 如判決事實一㈢ 黃子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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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犯詐欺得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

月。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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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芸






選任辯護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0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芸犯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處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褫奪公權壹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黃子芸自民國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擔任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下稱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任，負責綜理經費收支之審核結報等法定職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黃子芸明知辦理經費核銷，應根據合法原始憑證據實核銷，亦明知埔里國中辦理採購及經費報支流程，係由各業務單位依需求以簽呈辦理請購，逐級呈由事務組長、總務主任、會計主任及校長簽准後辦理採購。需求單位辦畢採購後，在憑證用紙黏貼統一發票或收據，逐級陳由驗收人員、會計主任、總務主任及校長核准，再由會計主任以上開核准之請購簽呈、黏貼憑證用紙及收據或發票為憑據，將相關資料輸入於「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下稱會計資訊系統），製作三聯式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下稱受款人清單），再由會計主任蓋用自己印鑑，無需檢附相關憑證，送交校長簽核後，再使用「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將上開付款資料透過電腦網路傳送至南投縣政府財政處，由縣庫集中支付核撥匯款。詎黃子芸因私人使用彩色碳粉匣、茶葉，及維修其私人監視器系統等需求，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109年3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黃主任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資訊有限公司（址設南投縣○○鎮○○路00號2樓，與設於同址1樓之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共同經營業務，員工相互支援，以下統稱霖群公司）訂購總價值新臺幣（下同）2萬8800元之彩色碳粉匣共6個，使霖群公司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里國中請購，於109年3月3日開立發票，由霖群公司人員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里國中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受款人、發票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以線上及紙本方式雙軌並行送陳不知情之埔里國中校長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3月6日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金額匯款至霖群公司名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彩色碳粉匣6個，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碳粉匣費用2萬8800元之不法利益。
  ㈡於109年8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任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公司訂購總價值1萬4400元之彩色碳粉匣共3個，使霖群公司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里國中請購，於109年8月3日開立發票，由霖群公司負責人許家瑋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里國中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另於109年8月4日前某日，黃子芸前往不知情之劉富欵位於南投縣○○鎮○○街0號之店面兼住家，佯稱埔里國中有購買茶葉款待外賓之需求，向劉富欵以1斤2200元之價格，購買烏龍茶共5斤，並告知款項將由南投縣政府支付等語，使劉富欵誤信上開茶葉係埔里國中請購，當場將上開總價值1萬1000元之茶葉交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受款人、發票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8月10日將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金額，分別匯款至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及劉富欵名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劉富欵合庫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彩色碳粉匣3個、烏龍茶共5斤，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碳粉匣、茶葉費用共2萬5400元之不法利益。
  ㈢於109年10月20日前某日，黃子芸委託不知情之米克斯電腦科技商行（登記負責人為湯長美，下稱米克斯商行）實際負責人張屹穠承攬黃子芸家人所經營、位於南投縣○○鎮○○路00號「衣必洗洗衣店」新增監視器鏡頭，及更換監視器主機系統，並將舊主機移至黃子芸位於南投縣○○鎮○○路00號住處之工程，張屹穠施工完畢後，於000年00月00日出具收據連工帶料向黃子芸請款2萬8000元，因黃子芸表示欲以匯款方式支付款項，張屹穠遂提供其母湯長美名下國姓鄉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供黃子芸匯款。黃子芸隨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於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受款人、收據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11月9日匯款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金額至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惟該帳號前已因故變更號碼，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失敗，黃子芸因此未能獲得免予支付該等財物、服務費用共2萬8000元之不法利益，而詐欺得利未遂。嗣埔里國中時任校長脈樹．塔給鹿敦發覺核銷文件有欠缺請購單、會計原始憑證等情事，向南投縣政府教育處通報，始經南投縣政府政風處函報法務部廉政署偵辦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5）：
一、證據能力：
  ㈠以下引用被告黃子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供述證據，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認為均得作為證據。
  ㈡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復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形，亦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涉有上開犯行，辯稱：我印象中附表一編號1、2、5都有請購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等相關資料，不知為何查核時會不見，我覺得是學校自己內控有問題，我沒有上開犯行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起訴書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請購物品納為私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案發時間擔任埔里國中會計室主任，且附表一編號1、2、5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係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1、2、5所示時間給付編號1、2、5所示之金額與編號1、2、5受款人等情，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法務部廉政署人事資料調閱單、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4月18日主資公字第1126000510號函及所檢附支付匯款入戶查詢作業登入紀錄(含登入系統之IP位址、登入時間紀錄)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頁，他字1289卷一第11-12頁，他字1289卷三第195-198頁，廉政署卷一第81-82頁，他字1289卷一第33-49、73-84、95-103、118-132頁，他字1289卷二第227-228頁，他字1289卷三第109、117-129、137、145-147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證人脈樹．塔給鹿敦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國中的校長，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核銷流程是由業務單位提出採購需求，填寫支出憑證黏存單，並在「請購」欄蓋章後，逐級送總務、會計等相關單位，再由我核准後，送由總務處進行採購，採購後，由採購單位即總務處在請購時同一張支出憑證黏存單之「經辦單位」蓋章後，送業務單位驗收並在「驗收或證明」欄位蓋章，一樣逐級會辦核章最後由我核准，再由總務處將支出憑證黏存單連同收據等原始憑證送交會計室辦理後續付款流程。但我們學校在109年開始採會計核銷支付之線上簽核系統及紙本雙軌制後，經費核銷流程變成是被告會先將製作完之紙本的「付款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連同相關的支出憑證黏存單、發票、收據送給我，我紙本核完章後，待黃子芸通知完成會計線上支付系統作業後，我再線上核准支付款項，因系統沒有上傳原始憑證的功能，加上紙本已審核過，所以這時我只會在系統上核對各表單上所繕打的金額是否相互一致。因為埔里國中採購案很多，所以原則我會核對「付款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所列金額一致沒有錯誤，再翻看大概有附憑證，就會核章付款。會發現本案是因為我有發現被告在109年間工作狀況不佳，後來埔里國中出納梁英嬌、總務主任許可欣向我報告發現沒有憑證卻付款的情形，我召開緊急會議，由我、出納、總務組成三人調查小组，請被告把109年8月至11月份憑證送到校長室，經查核後發現有幾筆沒有憑證，被告當時解釋是因身體、眼睛不好，是輸入時誤繕，但我還是通報到南投縣教育處，後來在000年00月間南投縣政府會計處有派員到校將黃子芸作過的會計憑證整個檢視一遍，最後確認是這幾筆沒有憑證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609-614頁，他字1289卷二第416-421頁）。
　㈢證人許可欣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國中的總務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就如校長所述，在我擔任總務的期間，沒有遇過採購案核准送經會計室核銷付款後，採購單位又撤回請購的情形，且若撤回請購，沒有請購單會計應該就不能付款，印象中也沒有聽過一開始有請購單，後來請購單卻不見的情形。因為被告任職期間常發生廠商來追款，在109年底有次行政會報校長提醒溢領鐘點費的案例，會後總務幹事侯惠連跟出納梁英嬌告訴我，被告要侯惠連打電話去問廠商，詢問被告有沒有付款給那位廠商，侯惠連要被告拿憑證，但被告沒有拿出來，當時我才了解給廠商的付款如果是由縣庫支付，在請款案核准送縣庫支付科付款前，只有被告、校長才看得到，之前我一直以為還有出納系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提醒校長有發生這樣的情形。校長知道後，就先到會計系統核對，發現有部分支出沒有憑證，所以就從系統上列印科目清單，請我、梁英嬌再核對一次，當時我發現有幾筆劉富欵、湯長美、碳粉匣的付款支出是沒有憑證，校長就請被告提出這些憑證，後來是沒有找到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9-154頁，他字1289卷二第452-457頁）。
　㈣證人林俊甫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在110年10月1日接替被告擔任埔里國中的會計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就如校長所述，原則上一定要檢附奉核請購文件、發票、收據，會計人員才可以到會計系統上製作相關會計「付款憑證」，沒有請購簽陳、從據、發票等資料，不能無中生有自行至會計系統建檔後付款，但因會計主任有登打會計系統之權限，雖然沒有上開資料，仍可以至系統登打建檔，接下來系統會直接傳至校長審核後，再傳至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支付科匯款付款，財政處不會作實質審查，前述作業流程因會計至校長中間再無會計專業人員審核，相較於以支票付款必需再經出納審核，內控程序是較為不良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1-147頁，他字1289卷三第21-27頁）。
　㈤證人許家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1、2部分）：我是霖群公司負責人，公司業務是電腦維修，霖群公司曾有跟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印象中被告及埔里國中輔導室老師都有向霖群公司叫過碳粉，我們貨送到時，會同時附發票，再等埔里國中通知到校領現金或匯款到霖群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據我了解埔里國中匯款時會以南投縣政府的名義存入。依照霖群公司銷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26、受款人清單及霖群公司交易明細所示，109年3月2日訂單金額、發票編號與付款憑單之受款人清單上載金額、發票編號全都一樣，所以埔里國中支付霖群公司28,800元就是因為109年3月2日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貨6個碳粉匣之貨款，依照公司銷貨明細，這筆訂購碳粉匣訂單有實際出貨，出貨對象就是訂貨人被告。另外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6，這是當時埔里國中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購3個彩色碳粉夾，當時是公司會計黃伊廷在000年0月0日出貨時先在系統繕打銷貨單及開立發票，再交由我去送貨，我記得有將3個彩色碳粉夾送到埔里國中會計室，所以109年8月10日1萬4,400元就是埔里國中支付的貨款，埔里國中會計室就只有一個黃主任，應該就是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219-223頁、第261-265頁，他字1289卷二第328-332頁），並有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客戶銷退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26」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6」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客戶銷退貨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廉政署卷一第83、247、273、337、371頁、第277-282頁、第15-23、89-98、155-163、231、621-629頁、第85、249、274-275、339-341、373-375頁，廉政署卷二第105頁、第33-38頁、第39-48頁、第106-107頁，他字1289卷一第29-31、51-65頁，他字1289卷二第41、147、229頁、第235-244、340、376-384、428-436、458-466頁、第43-45、149-151、231-233頁，他字1289卷三第101頁、第149-154頁、第103-105頁）。
　㈥證人劉富欵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2部分）：我從民國100年開始販售茶葉迄今，沒有賣其他東西。南投縣政府在109年8月10日曾匯款1萬1,000元到我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就是被告跟我買茶葉的貨款，被告一共跟我買了5斤烏龍茶，1斤價格2,200元。當時是被告自己到我店裡說學校要買茶，所以就來找我試茶，談好價錢後，我就當場以4兩一包為包裝，分成5個提袋交給被告，被告當時就接著說這筆錢會從南投縣政府撥款，也因此我就知道南投縣政府於109年8月10日匯入的款項，是被告之前跟我購買茶葉的錢。現場只有我跟被告。我都是自產自銷，沒有記帳。被告於109年8月10日收到這筆款後的某日，有再到我住處跟我說「上次用公款買茶的錢，因為被檢舉，所以我已經退回給縣政府公部門了。如果有人問你，就說錢有退回給我」，但實際上我沒有退錢給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91-198頁，他字1289卷三第231-238頁），並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10年7月13日函及證人劉富欵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二第73-75頁，他字1289卷三第93頁）。
　㈦證人張屹穠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5部分）：我是米克斯商行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是我母親湯長美，商行是做電腦維修買賣、弱電工程。我曾經有幫被告安裝被告家裡及被告洗衣店內的監視器、主機及鏡頭，但我沒有和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米克斯商行曾於109年10月20日有開立一張「監視系統主機維修」2萬8,000元的收據給被告，這張收據應該是我到被告住家或被告洗衣店施工後所開立的收據，依照收據「監視系統主機維修」的內容及金額2萬8,000元來看，應該是幫被告做系統的更換，印象中被告有說要用匯款方式給我報酬，所以我就提供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給被告，但被告後來是用付現金的方式給我的，沒有用匯款的。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埔里國中的案子，我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會將我開立給她的收據拿去報公帳（見廉政署卷一第563-569頁、第585-589頁，他字1289卷二第1-7頁，他字1289卷三第199-203頁），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11」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國姓鄉農會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國姓農北山分部新舊編號對照查詢、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一第37-42、107-115、123-124、175-180、429-434、599-607、615-620頁、第459-460頁，廉政署卷二第63-71頁，他字1289卷一第113-117、135-143頁，他字1289卷二第109-114、253-261、269-270、356-357、398-403、422-427、478-483頁、第358-359頁，他字1289卷三第213-221頁、第99頁）。
　㈧綜合上開證人及證據所示，被告明知公務機關採購需有原始憑證、請購單及相關單據據實核銷，竟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即事實一㈠至㈡）或假借職務機會以個人身分（即事實一㈢），在欠缺原始憑證之情況下，向不知情之廠商購買並收貨物後，擅自製作如附表一編號1、2、5的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等資料以供核銷，並由國庫支付廠商貨款，損害國家利益且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被告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子芸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即附表二編號1至2），均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就事實一㈢所為（即附表二編號3），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3項、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罪。被告先於電腦上會計資訊系統登打不實內容付款憑單等準文書，隨即列印為紙本之公文書，再以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之行為，顯係基於同一之接續犯意，且其時間、空間緊密，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次之接續實施而論以包括一罪之接續犯。
　㈡被告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各次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罪。起訴書雖認被告就事實一㈡係基於各別犯意而為，行為互殊，應依數罪併合處罰，惟此部分被告係以單一之登打不實內容付款憑單等公文書而詐欺國庫付款，被害人僅為單一，故此部分應係被告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及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罪一罪即可，附此敘明。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罪，並應依刑法第134條規定，加重其所犯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本刑至2分之1。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按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各次所得，均在5萬元以下，酌以各次情節輕微等情，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就犯罪事實欄一㈢部分，被告已著手詐術行為，惟因廠商匯款帳號變更，故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失敗，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並與前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而加重部分，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行為時為學校會計主任，身為公務員，受國家俸祿，本應廉潔自持，竟為貪圖小利，利用辦理會計事務之職務上機會而詐領不法利益，並以行使不實公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等方式為之，行為操守可議，有損人民信賴，酌以被告各次犯罪情節、手段，取得財物數額尚屬輕微，犯後態度，並已繳回部分所得財物之態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91頁），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目的、手段、所侵害法益及罪質雷同而為整體評價，依法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㈥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故凡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罪，而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必須併予宣告褫奪公權，法院無審酌之餘地，惟該條例就褫奪公權之期間並無明文，則依上揭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規定，俾使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爰就被告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分別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又被告經宣告多數褫奪公權，依刑法第51條第8款規定，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附此敘明。
  ㈦沒收部分，被告所詐取附表一編號2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南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里分行1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11150004331號函及所附縣庫支出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5-130頁，廉政署卷一第43-51頁、第435-441頁，1289他卷一第105-106、133-134、145-149頁，1289他卷二第115-121、404-412頁），此部分無庸沒收，惟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彩色碳粉匣6個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返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4）：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前某日，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分別向不知情之謝偉勇所經營之正乙鐵櫃行訂購價值5800元之整理櫃及1萬6000元之鐵櫃類物品，並告知款項將於取得上開財物後由南投縣政府支付等語，使謝偉勇誤信上開物品係南投縣政府相關單位請購，分別於109年8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前某日，開立收據連同上開物品在不詳地點一併交予被告收受，被告即將之作為私用。被告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受款人、收據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分別於同年9月14日、10月29日將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金額，匯款至正乙鐵櫃行名下第一商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正乙鐵櫃行一銀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整理櫃及鐵櫃類物品，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物品費用共2萬1800元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156 條第2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同此見解）。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見解相同）。
三、訊據被告堅詞否認就此部分涉有上開犯行，辯稱略以：我沒有向鐵櫃行訂購物品，此部分是報帳時單純登記錯誤，我也向國庫補回支出金額等語。經查：　　
  ㈠附表一編號3、4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係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3、4所示時間給付編號3、4所示之金額與編號3、4受款人等情，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87」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03」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正乙鐵櫃行之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0年7月20日一總營集字第71165號函檢附之00000000000號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考（見廉政署卷一第25-29、99-106、165-168、417-421、631-635頁、第31-35、117-121、169-173、423-427、637-641頁、第133-135、415、449頁、第391、405、451頁，廉政署卷二第49-56頁、第57-61頁、第115頁、第83-87頁、第93頁，他字1289卷一第67-71、85-91頁、第93-95、107-111頁，他字1289卷二第97-101、245-252、342、386-390、438-442、468-471頁、第103-107、263-267、392-396、444-448、472-476頁、第69、95、279-281頁、第71、324頁，他字1289卷三第94-95頁）。又國庫支出如附表一編號3、4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南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里分行1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11150004331號函及所附縣庫支出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5-130頁，廉政署卷一第43-51頁、第435-441頁，1289他卷一第105-106、133-134、145-149頁，1289他卷二第115-121、404-412頁），足認被告上開所辯已返還支出金額等情，與事實相符。
　㈡證人謝偉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正乙鐵櫃行負責人，邱素秋是我太太兼帳務。我印象中很多年前有跟埔里國中做過生意，1次是去埔里國中壘球場裝鐵架，另1次是去宿舍裝鐵架，但2次我都是收現金，沒有匯款過，南投縣政府是有在10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分別付款5,800元、16,000元到鐵櫃行第一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我很納悶還問我太太有這個生意嗎，後來我太太說匯款完後有位女生打電話來說匯錯了，我跟我太太說那就還給人家，還款是由我太太負責，我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387-390頁、第393-399頁，他字1289卷二第320-323頁、第73-79頁、第131-133頁）。
　㈢證人邱素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謝偉勇的太太，負責鐵櫃行的帳務，但我們是小本經營，所以沒有仔細記帳。10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埔里國中有匯款到鐵櫃行，後來就有位女生打電話說是匯錯了，我查一下好像沒有這筆生意，我就請謝偉勇去領錢，由我還給對方，但時間太久了，對方是誰我已經記不清楚，我也完全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443-447頁，1289他卷二第125-127頁）。
　㈣綜合上開證據所示，依證人謝偉勇、邱素秋所證述，僅有以收受現金方式與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與本案係用匯款之方式不同，且於收受本案匯款後，確有人反應匯款錯誤並退還之情形，核與被告所辯相符，故此部分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並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罪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本案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汝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隆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行為日期

		付款憑證編號

		受款人

		開立發票(收據)日期及發票號碼

		登載支出用途摘要

		金額
(新臺幣)

		南投縣政府
付款日期

		備註



		１

		109年3月3日

		00026

		霖群公司

		109年3月3日
ZC00000000

		碳粉匣

		2萬8,800元

		109年3月6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一）、附表編號1



		２

		109年8月4日

		00076

		劉富欵

		109年7月30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畢業典禮花束

		1萬1,000元

		109年8月10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附表編號2



		


		


		


		霖群公司

		109年8月3日
CS00000000

		彩色碳粉匣

		1萬4,400元

		


		




		３

		109年9月8日

		00087

		正乙鐵櫃行

		109年8月31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整理櫃

		5,800元

		109年9月14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附表編號3



		４

		109年10月21日

		00103

		正乙鐵櫃行

		109年10月15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生物實驗室顯微鏡6台等（與他筆正常請購合併記載）

		1萬6,000元

		109年10月29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附表編號4



		５

		109年11月6日

		00111

		湯長美

		109年10月20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監視系統主機維修

		2萬8,000元

		109年11月9日(匯款失敗)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四）、附表編號5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１

		如判決事實一㈠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犯罪所得彩色碳粉匣陸個，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２

		如判決事實一㈡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３

		如判決事實一㈢

		黃子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犯詐欺得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芸



選任辯護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90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芸犯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處如附
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
刑肆年陸月，褫奪公權壹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黃子芸自民國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擔任南投
    縣立埔里國民中學（下稱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任，負責綜
    理經費收支之審核結報等法定職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
    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黃子芸明知
    辦理經費核銷，應根據合法原始憑證據實核銷，亦明知埔里
    國中辦理採購及經費報支流程，係由各業務單位依需求以簽
    呈辦理請購，逐級呈由事務組長、總務主任、會計主任及校
    長簽准後辦理採購。需求單位辦畢採購後，在憑證用紙黏貼
    統一發票或收據，逐級陳由驗收人員、會計主任、總務主任
    及校長核准，再由會計主任以上開核准之請購簽呈、黏貼憑
    證用紙及收據或發票為憑據，將相關資料輸入於「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下稱會計資訊系統），製作三聯
    式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下稱受
    款人清單），再由會計主任蓋用自己印鑑，無需檢附相關憑
    證，送交校長簽核後，再使用「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
    系統」將上開付款資料透過電腦網路傳送至南投縣政府財政
    處，由縣庫集中支付核撥匯款。詎黃子芸因私人使用彩色碳
    粉匣、茶葉，及維修其私人監視器系統等需求，竟分別為下
    列犯行：
  ㈠於109年3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
    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黃主
    任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資訊有限公司（址設南投縣
    ○○鎮○○路00號2樓，與設於同址1樓之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共同
    經營業務，員工相互支援，以下統稱霖群公司）訂購總價值
    新臺幣（下同）2萬8800元之彩色碳粉匣共6個，使霖群公司
    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里國中請購，於109年3月3日開立
    發票，由霖群公司人員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里國中
    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於如附
    表一編號1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
    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受款人、發票資
    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
    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
    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同時匯出、列印上開
    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
    自己印鑑後，以線上及紙本方式雙軌並行送陳不知情之埔里
    國中校長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
    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
    年3月6日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金額匯款至霖群公司名下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
    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
    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彩色碳粉匣6個，並因而獲得免予
    支付該等碳粉匣費用2萬8800元之不法利益。
  ㈡於109年8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
    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任
    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公司訂購總價值1萬4400元之
    彩色碳粉匣共3個，使霖群公司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里
    國中請購，於109年8月3日開立發票，由霖群公司負責人許
    家瑋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里國中予黃子芸收受，黃
    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另於109年8月4日前某日，黃子芸前
    往不知情之劉富欵位於南投縣○○鎮○○街0號之店面兼住家，
    佯稱埔里國中有購買茶葉款待外賓之需求，向劉富欵以1斤2
    200元之價格，購買烏龍茶共5斤，並告知款項將由南投縣政
    府支付等語，使劉富欵誤信上開茶葉係埔里國中請購，當場
    將上開總價值1萬1000元之茶葉交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
    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行為日期
    ，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
    附表一編號2所示受款人、發票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
    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
    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
    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
    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
    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
    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
    財政處於同年8月10日將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金額，分別匯
    款至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及劉富欵名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
    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劉富欵合庫帳戶
    ），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
    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
    上開彩色碳粉匣3個、烏龍茶共5斤，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
    等碳粉匣、茶葉費用共2萬5400元之不法利益。
  ㈢於109年10月20日前某日，黃子芸委託不知情之米克斯電腦科
    技商行（登記負責人為湯長美，下稱米克斯商行）實際負責
    人張屹穠承攬黃子芸家人所經營、位於南投縣○○鎮○○路00號
    「衣必洗洗衣店」新增監視器鏡頭，及更換監視器主機系統
    ，並將舊主機移至黃子芸位於南投縣○○鎮○○路00號住處之工
    程，張屹穠施工完畢後，於000年00月00日出具收據連工帶
    料向黃子芸請款2萬8000元，因黃子芸表示欲以匯款方式支
    付款項，張屹穠遂提供其母湯長美名下國姓鄉農會帳號0000
    0000000000號帳戶（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供黃子芸匯款
    。黃子芸隨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
    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於如附表
    一編號5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
    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受款人、收據資訊
    、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
    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
    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
    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
    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
    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
    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11月9日匯款如附表
    一編號5所示金額至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惟該帳號前已
    因故變更號碼，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失敗，黃子芸因此
    未能獲得免予支付該等財物、服務費用共2萬8000元之不法
    利益，而詐欺得利未遂。嗣埔里國中時任校長脈樹．塔給鹿
    敦發覺核銷文件有欠缺請購單、會計原始憑證等情事，向南
    投縣政府教育處通報，始經南投縣政府政風處函報法務部廉
    政署偵辦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5）：
一、證據能力：
  ㈠以下引用被告黃子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供述證據
    ，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該等證
    據之證據能力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
    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認為
    均得作為證據。
  ㈡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復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形，亦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涉有上開犯行，辯稱：我印象中附表一編號1
    、2、5都有請購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
    等相關資料，不知為何查核時會不見，我覺得是學校自己內
    控有問題，我沒有上開犯行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起訴書
    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請購物品納為私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案發時間擔任埔里國中會計室主任，且附表一編號1
    、2、5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係
    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
    、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1、2、5所示
    時間給付編號1、2、5所示之金額與編號1、2、5受款人等情
    ，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法務部廉政署人事資料調閱單、
    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4月18日主資公字第1126000510號函及
    所檢附支付匯款入戶查詢作業登入紀錄(含登入系統之IP位
    址、登入時間紀錄)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頁，他字
    1289卷一第11-12頁，他字1289卷三第195-198頁，廉政署卷
    一第81-82頁，他字1289卷一第33-49、73-84、95-103、118
    -132頁，他字1289卷二第227-228頁，他字1289卷三第109、
    117-129、137、145-147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證人脈樹．塔給鹿敦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國
    中的校長，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核銷
    流程是由業務單位提出採購需求，填寫支出憑證黏存單，並
    在「請購」欄蓋章後，逐級送總務、會計等相關單位，再由
    我核准後，送由總務處進行採購，採購後，由採購單位即總
    務處在請購時同一張支出憑證黏存單之「經辦單位」蓋章後
    ，送業務單位驗收並在「驗收或證明」欄位蓋章，一樣逐級
    會辦核章最後由我核准，再由總務處將支出憑證黏存單連同
    收據等原始憑證送交會計室辦理後續付款流程。但我們學校
    在109年開始採會計核銷支付之線上簽核系統及紙本雙軌制
    後，經費核銷流程變成是被告會先將製作完之紙本的「付款
    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連同相關的支出憑
    證黏存單、發票、收據送給我，我紙本核完章後，待黃子芸
    通知完成會計線上支付系統作業後，我再線上核准支付款項
    ，因系統沒有上傳原始憑證的功能，加上紙本已審核過，所
    以這時我只會在系統上核對各表單上所繕打的金額是否相互
    一致。因為埔里國中採購案很多，所以原則我會核對「付款
    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所列金額一致沒有
    錯誤，再翻看大概有附憑證，就會核章付款。會發現本案是
    因為我有發現被告在109年間工作狀況不佳，後來埔里國中
    出納梁英嬌、總務主任許可欣向我報告發現沒有憑證卻付款
    的情形，我召開緊急會議，由我、出納、總務組成三人調查
    小组，請被告把109年8月至11月份憑證送到校長室，經查核
    後發現有幾筆沒有憑證，被告當時解釋是因身體、眼睛不好
    ，是輸入時誤繕，但我還是通報到南投縣教育處，後來在00
    0年00月間南投縣政府會計處有派員到校將黃子芸作過的會
    計憑證整個檢視一遍，最後確認是這幾筆沒有憑證等語（見
    廉政署卷一第609-614頁，他字1289卷二第416-421頁）。
　㈢證人許可欣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國中的總
    務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
    就如校長所述，在我擔任總務的期間，沒有遇過採購案核准
    送經會計室核銷付款後，採購單位又撤回請購的情形，且若
    撤回請購，沒有請購單會計應該就不能付款，印象中也沒有
    聽過一開始有請購單，後來請購單卻不見的情形。因為被告
    任職期間常發生廠商來追款，在109年底有次行政會報校長
    提醒溢領鐘點費的案例，會後總務幹事侯惠連跟出納梁英嬌
    告訴我，被告要侯惠連打電話去問廠商，詢問被告有沒有付
    款給那位廠商，侯惠連要被告拿憑證，但被告沒有拿出來，
    當時我才了解給廠商的付款如果是由縣庫支付，在請款案核
    准送縣庫支付科付款前，只有被告、校長才看得到，之前我
    一直以為還有出納系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提醒校長有發生
    這樣的情形。校長知道後，就先到會計系統核對，發現有部
    分支出沒有憑證，所以就從系統上列印科目清單，請我、梁
    英嬌再核對一次，當時我發現有幾筆劉富欵、湯長美、碳粉
    匣的付款支出是沒有憑證，校長就請被告提出這些憑證，後
    來是沒有找到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9-154頁，他字1289
    卷二第452-457頁）。
　㈣證人林俊甫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在110年10月1日接替
    被告擔任埔里國中的會計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
    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就如校長所述，原則上一定要檢附奉
    核請購文件、發票、收據，會計人員才可以到會計系統上製
    作相關會計「付款憑證」，沒有請購簽陳、從據、發票等資
    料，不能無中生有自行至會計系統建檔後付款，但因會計主
    任有登打會計系統之權限，雖然沒有上開資料，仍可以至系
    統登打建檔，接下來系統會直接傳至校長審核後，再傳至南
    投縣政府財政處支付科匯款付款，財政處不會作實質審查，
    前述作業流程因會計至校長中間再無會計專業人員審核，相
    較於以支票付款必需再經出納審核，內控程序是較為不良等
    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1-147頁，他字1289卷三第21-27頁）
    。
　㈤證人許家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1、2部分）
    ：我是霖群公司負責人，公司業務是電腦維修，霖群公司曾
    有跟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印象中被告及埔里國中輔導室老
    師都有向霖群公司叫過碳粉，我們貨送到時，會同時附發票
    ，再等埔里國中通知到校領現金或匯款到霖群公司臺灣中小
    企業銀行帳戶，據我了解埔里國中匯款時會以南投縣政府的
    名義存入。依照霖群公司銷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
    號00026、受款人清單及霖群公司交易明細所示，109年3月2
    日訂單金額、發票編號與付款憑單之受款人清單上載金額、
    發票編號全都一樣，所以埔里國中支付霖群公司28,800元就
    是因為109年3月2日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貨6個碳粉匣之貨款，
    依照公司銷貨明細，這筆訂購碳粉匣訂單有實際出貨，出貨
    對象就是訂貨人被告。另外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6，
    這是當時埔里國中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購3個彩色碳粉夾，當
    時是公司會計黃伊廷在000年0月0日出貨時先在系統繕打銷
    貨單及開立發票，再交由我去送貨，我記得有將3個彩色碳
    粉夾送到埔里國中會計室，所以109年8月10日1萬4,400元就
    是埔里國中支付的貨款，埔里國中會計室就只有一個黃主任
    ，應該就是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219-223頁、第261-2
    65頁，他字1289卷二第328-332頁），並有東霖資訊有限公
    司客戶銷退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26」
    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埔
    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6」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
    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客戶銷退
    貨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廉政署卷一第83、247、273、337、3
    71頁、第277-282頁、第15-23、89-98、155-163、231、621
    -629頁、第85、249、274-275、339-341、373-375頁，廉政
    署卷二第105頁、第33-38頁、第39-48頁、第106-107頁，他
    字1289卷一第29-31、51-65頁，他字1289卷二第41、147、2
    29頁、第235-244、340、376-384、428-436、458-466頁、
    第43-45、149-151、231-233頁，他字1289卷三第101頁、第
    149-154頁、第103-105頁）。
　㈥證人劉富欵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2部分）：我
    從民國100年開始販售茶葉迄今，沒有賣其他東西。南投縣
    政府在109年8月10日曾匯款1萬1,000元到我名下之合作金庫
    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就是被告跟我買茶葉的
    貨款，被告一共跟我買了5斤烏龍茶，1斤價格2,200元。當
    時是被告自己到我店裡說學校要買茶，所以就來找我試茶，
    談好價錢後，我就當場以4兩一包為包裝，分成5個提袋交給
    被告，被告當時就接著說這筆錢會從南投縣政府撥款，也因
    此我就知道南投縣政府於109年8月10日匯入的款項，是被告
    之前跟我購買茶葉的錢。現場只有我跟被告。我都是自產自
    銷，沒有記帳。被告於109年8月10日收到這筆款後的某日，
    有再到我住處跟我說「上次用公款買茶的錢，因為被檢舉，
    所以我已經退回給縣政府公部門了。如果有人問你，就說錢
    有退回給我」，但實際上我沒有退錢給被告等語（見廉政署
    卷一第191-198頁，他字1289卷三第231-238頁），並有合作
    金庫商業銀行110年7月13日函及證人劉富欵之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
    匯款後資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二第73-75頁，他字1289
    卷三第93頁）。
　㈦證人張屹穠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5部分）：我
    是米克斯商行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是我母親湯長美，商
    行是做電腦維修買賣、弱電工程。我曾經有幫被告安裝被告
    家裡及被告洗衣店內的監視器、主機及鏡頭，但我沒有和埔
    里國中有生意往來。米克斯商行曾於109年10月20日有開立
    一張「監視系統主機維修」2萬8,000元的收據給被告，這張
    收據應該是我到被告住家或被告洗衣店施工後所開立的收據
    ，依照收據「監視系統主機維修」的內容及金額2萬8,000元
    來看，應該是幫被告做系統的更換，印象中被告有說要用匯
    款方式給我報酬，所以我就提供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給被
    告，但被告後來是用付現金的方式給我的，沒有用匯款的。
    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埔里國中的案子，我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會
    將我開立給她的收據拿去報公帳（見廉政署卷一第563-569
    頁、第585-589頁，他字1289卷二第1-7頁，他字1289卷三第
    199-203頁），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11」之付
    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國姓鄉
    農會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國姓農北山分部新舊編號對照
    查詢、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
    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一第37-42、107-115、123-124、1
    75-180、429-434、599-607、615-620頁、第459-460頁，廉
    政署卷二第63-71頁，他字1289卷一第113-117、135-143頁
    ，他字1289卷二第109-114、253-261、269-270、356-357、
    398-403、422-427、478-483頁、第358-359頁，他字1289卷
    三第213-221頁、第99頁）。
　㈧綜合上開證人及證據所示，被告明知公務機關採購需有原始
    憑證、請購單及相關單據據實核銷，竟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即事實一㈠至㈡）或假借職務機會以個人身分（即事實一㈢
    ），在欠缺原始憑證之情況下，向不知情之廠商購買並收貨
    物後，擅自製作如附表一編號1、2、5的付款憑單、科目清
    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等資料以供核銷，並由國庫支付廠
    商貨款，損害國家利益且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
    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被告所辯顯係卸責之詞，
    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子芸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即附表二編號1至2），均
    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
    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
    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
    詐欺得利罪；就事實一㈢所為（即附表二編號3），係犯刑法
    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
    、第339條第3項、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
    利未遂罪。被告先於電腦上會計資訊系統登打不實內容付款
    憑單等準文書，隨即列印為紙本之公文書，再以雙軌並行方
    式送陳之行為，顯係基於同一之接續犯意，且其時間、空間
    緊密，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在刑法評價上，應
    視為數次之接續實施而論以包括一罪之接續犯。
　㈡被告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各次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公務員
    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行，
    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規定，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
    罪。起訴書雖認被告就事實一㈡係基於各別犯意而為，行為
    互殊，應依數罪併合處罰，惟此部分被告係以單一之登打不
    實內容付款憑單等公文書而詐欺國庫付款，被害人僅為單一
    ，故此部分應係被告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
    財及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利
    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罪一罪即可，附此敘明。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公務
    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罪，並應依刑法第134條
    規定，加重其所犯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之法定
    本刑至2分之1。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㈣按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
    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
    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各次
    所得，均在5萬元以下，酌以各次情節輕微等情，均依貪污
    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就犯罪事實欄一㈢部
    分，被告已著手詐術行為，惟因廠商匯款帳號變更，故致南
    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失敗，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並與前開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機會而加重部分，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行為時為學校會計主任，身為公務員，受國家俸
    祿，本應廉潔自持，竟為貪圖小利，利用辦理會計事務之職
    務上機會而詐領不法利益，並以行使不實公文書、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等方式為之，行為操守可議
    ，有損人民信賴，酌以被告各次犯罪情節、手段，取得財物
    數額尚屬輕微，犯後態度，並已繳回部分所得財物之態度，
    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
    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91頁），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
    至3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目的、手段、所
    侵害法益及罪質雷同而為整體評價，依法定其應執行刑如主
    文所示。
  ㈥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故凡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
    罪，而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必須併予宣告褫奪公權，
    法院無審酌之餘地，惟該條例就褫奪公權之期間並無明文，
    則依上揭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規定，
    俾使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爰就被告犯罪事實欄一㈠、㈡
    所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分別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
    第37條第2項、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如附表二編號
    1至2所示，又被告經宣告多數褫奪公權，依刑法第51條第8
    款規定，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附此敘明。
  ㈦沒收部分，被告所詐取附表一編號2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南
    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里分行1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11
    150004331號函及所附縣庫支出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見
    廉政署卷二第125-130頁，廉政署卷一第43-51頁、第435-44
    1頁，1289他卷一第105-106、133-134、145-149頁，1289他
    卷二第115-121、404-412頁），此部分無庸沒收，惟附表一
    編號1所示之彩色碳粉匣6個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返還，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4）：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
    前某日，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
    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
    欺得利等犯意，分別向不知情之謝偉勇所經營之正乙鐵櫃行
    訂購價值5800元之整理櫃及1萬6000元之鐵櫃類物品，並告
    知款項將於取得上開財物後由南投縣政府支付等語，使謝偉
    勇誤信上開物品係南投縣政府相關單位請購，分別於109年8
    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前某日，開立收據連同上開物
    品在不詳地點一併交予被告收受，被告即將之作為私用。被
    告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
    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3、4所
    示受款人、收據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
    ，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
    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
    ，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
    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
    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
    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分別於同
    年9月14日、10月29日將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金額，匯
    款至正乙鐵櫃行名下第一商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
    0號帳戶（下稱正乙鐵櫃行一銀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
    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
    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整理櫃及鐵櫃類物
    品，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物品費用共2萬1800元之不法
    利益。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
    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
    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
    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
    156 條第2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
    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
    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
    ，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同此見解）。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
    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見解
    相同）。
三、訊據被告堅詞否認就此部分涉有上開犯行，辯稱略以：我沒
    有向鐵櫃行訂購物品，此部分是報帳時單純登記錯誤，我也
    向國庫補回支出金額等語。經查：　　
  ㈠附表一編號3、4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
    單資料係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
    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3、4
    所示時間給付編號3、4所示之金額與編號3、4受款人等情，
    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87
    」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
    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03」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
    、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正乙鐵櫃行之第一商業銀
    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
    10年7月20日一總營集字第71165號函檢附之00000000000號
    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
    資料在卷可考（見廉政署卷一第25-29、99-106、165-168、
    417-421、631-635頁、第31-35、117-121、169-173、423-4
    27、637-641頁、第133-135、415、449頁、第391、405、45
    1頁，廉政署卷二第49-56頁、第57-61頁、第115頁、第83-8
    7頁、第93頁，他字1289卷一第67-71、85-91頁、第93-95、
    107-111頁，他字1289卷二第97-101、245-252、342、386-3
    90、438-442、468-471頁、第103-107、263-267、392-396
    、444-448、472-476頁、第69、95、279-281頁、第71、324
    頁，他字1289卷三第94-95頁）。又國庫支出如附表一編號3
    、4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南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里分行1
    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11150004331號函及所附縣庫支出
    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5-130頁，廉政
    署卷一第43-51頁、第435-441頁，1289他卷一第105-106、1
    33-134、145-149頁，1289他卷二第115-121、404-412頁）
    ，足認被告上開所辯已返還支出金額等情，與事實相符。
　㈡證人謝偉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正乙鐵櫃行負責人，
    邱素秋是我太太兼帳務。我印象中很多年前有跟埔里國中做
    過生意，1次是去埔里國中壘球場裝鐵架，另1次是去宿舍裝
    鐵架，但2次我都是收現金，沒有匯款過，南投縣政府是有
    在10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分別付款5,800元、16,000元
    到鐵櫃行第一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我很納悶還問
    我太太有這個生意嗎，後來我太太說匯款完後有位女生打電
    話來說匯錯了，我跟我太太說那就還給人家，還款是由我太
    太負責，我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387-390頁、
    第393-399頁，他字1289卷二第320-323頁、第73-79頁、第1
    31-133頁）。
　㈢證人邱素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謝偉勇的太太，負責
    鐵櫃行的帳務，但我們是小本經營，所以沒有仔細記帳。10
    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埔里國中有匯款到鐵櫃行，後來
    就有位女生打電話說是匯錯了，我查一下好像沒有這筆生意
    ，我就請謝偉勇去領錢，由我還給對方，但時間太久了，對
    方是誰我已經記不清楚，我也完全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政
    署卷一第443-447頁，1289他卷二第125-127頁）。
　㈣綜合上開證據所示，依證人謝偉勇、邱素秋所證述，僅有以
    收受現金方式與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與本案係用匯款之方
    式不同，且於收受本案匯款後，確有人反應匯款錯誤並退還
    之情形，核與被告所辯相符，故此部分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
    ，並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罪嫌，公訴人既無
    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本
    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
    之認定，本案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
    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汝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隆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
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
，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行為日期 付款憑證編號 受款人 開立發票(收據)日期及發票號碼 登載支出用途摘要 金額 (新臺幣) 南投縣政府 付款日期 備註 １ 109年3月3日 00026 霖群公司 109年3月3日 ZC00000000 碳粉匣 2萬8,800元 109年3月6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一）、附表編號1 ２ 109年8月4日 00076 劉富欵 109年7月30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畢業典禮花束 1萬1,000元 109年8月10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附表編號2    霖群公司 109年8月3日 CS00000000 彩色碳粉匣 1萬4,400元   ３ 109年9月8日 00087 正乙鐵櫃行 109年8月31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整理櫃 5,800元 109年9月14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附表編號3 ４ 109年10月21日 00103 正乙鐵櫃行 109年10月15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生物實驗室顯微鏡6台等（與他筆正常請購合併記載） 1萬6,000元 109年10月29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附表編號4 ５ 109年11月6日 00111 湯長美 109年10月20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監視系統主機維修 2萬8,000元 109年11月9日(匯款失敗)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四）、附表編號5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１ 如判決事實一㈠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犯罪所得彩色碳粉匣陸個，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２ 如判決事實一㈡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３ 如判決事實一㈢ 黃子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犯詐欺得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芸






選任辯護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0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芸犯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處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褫奪公權壹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黃子芸自民國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擔任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下稱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任，負責綜理經費收支之審核結報等法定職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黃子芸明知辦理經費核銷，應根據合法原始憑證據實核銷，亦明知埔里國中辦理採購及經費報支流程，係由各業務單位依需求以簽呈辦理請購，逐級呈由事務組長、總務主任、會計主任及校長簽准後辦理採購。需求單位辦畢採購後，在憑證用紙黏貼統一發票或收據，逐級陳由驗收人員、會計主任、總務主任及校長核准，再由會計主任以上開核准之請購簽呈、黏貼憑證用紙及收據或發票為憑據，將相關資料輸入於「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下稱會計資訊系統），製作三聯式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下稱受款人清單），再由會計主任蓋用自己印鑑，無需檢附相關憑證，送交校長簽核後，再使用「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將上開付款資料透過電腦網路傳送至南投縣政府財政處，由縣庫集中支付核撥匯款。詎黃子芸因私人使用彩色碳粉匣、茶葉，及維修其私人監視器系統等需求，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109年3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黃主任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資訊有限公司（址設南投縣○○鎮○○路00號2樓，與設於同址1樓之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共同經營業務，員工相互支援，以下統稱霖群公司）訂購總價值新臺幣（下同）2萬8800元之彩色碳粉匣共6個，使霖群公司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里國中請購，於109年3月3日開立發票，由霖群公司人員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里國中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受款人、發票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以線上及紙本方式雙軌並行送陳不知情之埔里國中校長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3月6日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金額匯款至霖群公司名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彩色碳粉匣6個，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碳粉匣費用2萬8800元之不法利益。
  ㈡於109年8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任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公司訂購總價值1萬4400元之彩色碳粉匣共3個，使霖群公司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里國中請購，於109年8月3日開立發票，由霖群公司負責人許家瑋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里國中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另於109年8月4日前某日，黃子芸前往不知情之劉富欵位於南投縣○○鎮○○街0號之店面兼住家，佯稱埔里國中有購買茶葉款待外賓之需求，向劉富欵以1斤2200元之價格，購買烏龍茶共5斤，並告知款項將由南投縣政府支付等語，使劉富欵誤信上開茶葉係埔里國中請購，當場將上開總價值1萬1000元之茶葉交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受款人、發票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8月10日將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金額，分別匯款至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及劉富欵名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劉富欵合庫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彩色碳粉匣3個、烏龍茶共5斤，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碳粉匣、茶葉費用共2萬5400元之不法利益。
  ㈢於109年10月20日前某日，黃子芸委託不知情之米克斯電腦科技商行（登記負責人為湯長美，下稱米克斯商行）實際負責人張屹穠承攬黃子芸家人所經營、位於南投縣○○鎮○○路00號「衣必洗洗衣店」新增監視器鏡頭，及更換監視器主機系統，並將舊主機移至黃子芸位於南投縣○○鎮○○路00號住處之工程，張屹穠施工完畢後，於000年00月00日出具收據連工帶料向黃子芸請款2萬8000元，因黃子芸表示欲以匯款方式支付款項，張屹穠遂提供其母湯長美名下國姓鄉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供黃子芸匯款。黃子芸隨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於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受款人、收據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11月9日匯款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金額至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惟該帳號前已因故變更號碼，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失敗，黃子芸因此未能獲得免予支付該等財物、服務費用共2萬8000元之不法利益，而詐欺得利未遂。嗣埔里國中時任校長脈樹．塔給鹿敦發覺核銷文件有欠缺請購單、會計原始憑證等情事，向南投縣政府教育處通報，始經南投縣政府政風處函報法務部廉政署偵辦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5）：
一、證據能力：
  ㈠以下引用被告黃子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供述證據，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認為均得作為證據。
  ㈡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復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形，亦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涉有上開犯行，辯稱：我印象中附表一編號1、2、5都有請購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等相關資料，不知為何查核時會不見，我覺得是學校自己內控有問題，我沒有上開犯行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起訴書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請購物品納為私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案發時間擔任埔里國中會計室主任，且附表一編號1、2、5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係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1、2、5所示時間給付編號1、2、5所示之金額與編號1、2、5受款人等情，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法務部廉政署人事資料調閱單、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4月18日主資公字第1126000510號函及所檢附支付匯款入戶查詢作業登入紀錄(含登入系統之IP位址、登入時間紀錄)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頁，他字1289卷一第11-12頁，他字1289卷三第195-198頁，廉政署卷一第81-82頁，他字1289卷一第33-49、73-84、95-103、118-132頁，他字1289卷二第227-228頁，他字1289卷三第109、117-129、137、145-147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證人脈樹．塔給鹿敦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國中的校長，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核銷流程是由業務單位提出採購需求，填寫支出憑證黏存單，並在「請購」欄蓋章後，逐級送總務、會計等相關單位，再由我核准後，送由總務處進行採購，採購後，由採購單位即總務處在請購時同一張支出憑證黏存單之「經辦單位」蓋章後，送業務單位驗收並在「驗收或證明」欄位蓋章，一樣逐級會辦核章最後由我核准，再由總務處將支出憑證黏存單連同收據等原始憑證送交會計室辦理後續付款流程。但我們學校在109年開始採會計核銷支付之線上簽核系統及紙本雙軌制後，經費核銷流程變成是被告會先將製作完之紙本的「付款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連同相關的支出憑證黏存單、發票、收據送給我，我紙本核完章後，待黃子芸通知完成會計線上支付系統作業後，我再線上核准支付款項，因系統沒有上傳原始憑證的功能，加上紙本已審核過，所以這時我只會在系統上核對各表單上所繕打的金額是否相互一致。因為埔里國中採購案很多，所以原則我會核對「付款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所列金額一致沒有錯誤，再翻看大概有附憑證，就會核章付款。會發現本案是因為我有發現被告在109年間工作狀況不佳，後來埔里國中出納梁英嬌、總務主任許可欣向我報告發現沒有憑證卻付款的情形，我召開緊急會議，由我、出納、總務組成三人調查小组，請被告把109年8月至11月份憑證送到校長室，經查核後發現有幾筆沒有憑證，被告當時解釋是因身體、眼睛不好，是輸入時誤繕，但我還是通報到南投縣教育處，後來在000年00月間南投縣政府會計處有派員到校將黃子芸作過的會計憑證整個檢視一遍，最後確認是這幾筆沒有憑證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609-614頁，他字1289卷二第416-421頁）。
　㈢證人許可欣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國中的總務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就如校長所述，在我擔任總務的期間，沒有遇過採購案核准送經會計室核銷付款後，採購單位又撤回請購的情形，且若撤回請購，沒有請購單會計應該就不能付款，印象中也沒有聽過一開始有請購單，後來請購單卻不見的情形。因為被告任職期間常發生廠商來追款，在109年底有次行政會報校長提醒溢領鐘點費的案例，會後總務幹事侯惠連跟出納梁英嬌告訴我，被告要侯惠連打電話去問廠商，詢問被告有沒有付款給那位廠商，侯惠連要被告拿憑證，但被告沒有拿出來，當時我才了解給廠商的付款如果是由縣庫支付，在請款案核准送縣庫支付科付款前，只有被告、校長才看得到，之前我一直以為還有出納系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提醒校長有發生這樣的情形。校長知道後，就先到會計系統核對，發現有部分支出沒有憑證，所以就從系統上列印科目清單，請我、梁英嬌再核對一次，當時我發現有幾筆劉富欵、湯長美、碳粉匣的付款支出是沒有憑證，校長就請被告提出這些憑證，後來是沒有找到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9-154頁，他字1289卷二第452-457頁）。
　㈣證人林俊甫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在110年10月1日接替被告擔任埔里國中的會計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就如校長所述，原則上一定要檢附奉核請購文件、發票、收據，會計人員才可以到會計系統上製作相關會計「付款憑證」，沒有請購簽陳、從據、發票等資料，不能無中生有自行至會計系統建檔後付款，但因會計主任有登打會計系統之權限，雖然沒有上開資料，仍可以至系統登打建檔，接下來系統會直接傳至校長審核後，再傳至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支付科匯款付款，財政處不會作實質審查，前述作業流程因會計至校長中間再無會計專業人員審核，相較於以支票付款必需再經出納審核，內控程序是較為不良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1-147頁，他字1289卷三第21-27頁）。
　㈤證人許家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1、2部分）：我是霖群公司負責人，公司業務是電腦維修，霖群公司曾有跟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印象中被告及埔里國中輔導室老師都有向霖群公司叫過碳粉，我們貨送到時，會同時附發票，再等埔里國中通知到校領現金或匯款到霖群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據我了解埔里國中匯款時會以南投縣政府的名義存入。依照霖群公司銷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26、受款人清單及霖群公司交易明細所示，109年3月2日訂單金額、發票編號與付款憑單之受款人清單上載金額、發票編號全都一樣，所以埔里國中支付霖群公司28,800元就是因為109年3月2日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貨6個碳粉匣之貨款，依照公司銷貨明細，這筆訂購碳粉匣訂單有實際出貨，出貨對象就是訂貨人被告。另外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6，這是當時埔里國中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購3個彩色碳粉夾，當時是公司會計黃伊廷在000年0月0日出貨時先在系統繕打銷貨單及開立發票，再交由我去送貨，我記得有將3個彩色碳粉夾送到埔里國中會計室，所以109年8月10日1萬4,400元就是埔里國中支付的貨款，埔里國中會計室就只有一個黃主任，應該就是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219-223頁、第261-265頁，他字1289卷二第328-332頁），並有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客戶銷退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26」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6」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客戶銷退貨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廉政署卷一第83、247、273、337、371頁、第277-282頁、第15-23、89-98、155-163、231、621-629頁、第85、249、274-275、339-341、373-375頁，廉政署卷二第105頁、第33-38頁、第39-48頁、第106-107頁，他字1289卷一第29-31、51-65頁，他字1289卷二第41、147、229頁、第235-244、340、376-384、428-436、458-466頁、第43-45、149-151、231-233頁，他字1289卷三第101頁、第149-154頁、第103-105頁）。
　㈥證人劉富欵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2部分）：我從民國100年開始販售茶葉迄今，沒有賣其他東西。南投縣政府在109年8月10日曾匯款1萬1,000元到我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就是被告跟我買茶葉的貨款，被告一共跟我買了5斤烏龍茶，1斤價格2,200元。當時是被告自己到我店裡說學校要買茶，所以就來找我試茶，談好價錢後，我就當場以4兩一包為包裝，分成5個提袋交給被告，被告當時就接著說這筆錢會從南投縣政府撥款，也因此我就知道南投縣政府於109年8月10日匯入的款項，是被告之前跟我購買茶葉的錢。現場只有我跟被告。我都是自產自銷，沒有記帳。被告於109年8月10日收到這筆款後的某日，有再到我住處跟我說「上次用公款買茶的錢，因為被檢舉，所以我已經退回給縣政府公部門了。如果有人問你，就說錢有退回給我」，但實際上我沒有退錢給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91-198頁，他字1289卷三第231-238頁），並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10年7月13日函及證人劉富欵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二第73-75頁，他字1289卷三第93頁）。
　㈦證人張屹穠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5部分）：我是米克斯商行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是我母親湯長美，商行是做電腦維修買賣、弱電工程。我曾經有幫被告安裝被告家裡及被告洗衣店內的監視器、主機及鏡頭，但我沒有和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米克斯商行曾於109年10月20日有開立一張「監視系統主機維修」2萬8,000元的收據給被告，這張收據應該是我到被告住家或被告洗衣店施工後所開立的收據，依照收據「監視系統主機維修」的內容及金額2萬8,000元來看，應該是幫被告做系統的更換，印象中被告有說要用匯款方式給我報酬，所以我就提供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給被告，但被告後來是用付現金的方式給我的，沒有用匯款的。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埔里國中的案子，我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會將我開立給她的收據拿去報公帳（見廉政署卷一第563-569頁、第585-589頁，他字1289卷二第1-7頁，他字1289卷三第199-203頁），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11」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國姓鄉農會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國姓農北山分部新舊編號對照查詢、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一第37-42、107-115、123-124、175-180、429-434、599-607、615-620頁、第459-460頁，廉政署卷二第63-71頁，他字1289卷一第113-117、135-143頁，他字1289卷二第109-114、253-261、269-270、356-357、398-403、422-427、478-483頁、第358-359頁，他字1289卷三第213-221頁、第99頁）。
　㈧綜合上開證人及證據所示，被告明知公務機關採購需有原始憑證、請購單及相關單據據實核銷，竟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即事實一㈠至㈡）或假借職務機會以個人身分（即事實一㈢），在欠缺原始憑證之情況下，向不知情之廠商購買並收貨物後，擅自製作如附表一編號1、2、5的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等資料以供核銷，並由國庫支付廠商貨款，損害國家利益且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被告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子芸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即附表二編號1至2），均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就事實一㈢所為（即附表二編號3），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3項、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罪。被告先於電腦上會計資訊系統登打不實內容付款憑單等準文書，隨即列印為紙本之公文書，再以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之行為，顯係基於同一之接續犯意，且其時間、空間緊密，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次之接續實施而論以包括一罪之接續犯。
　㈡被告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各次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罪。起訴書雖認被告就事實一㈡係基於各別犯意而為，行為互殊，應依數罪併合處罰，惟此部分被告係以單一之登打不實內容付款憑單等公文書而詐欺國庫付款，被害人僅為單一，故此部分應係被告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及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罪一罪即可，附此敘明。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罪，並應依刑法第134條規定，加重其所犯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本刑至2分之1。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按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各次所得，均在5萬元以下，酌以各次情節輕微等情，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就犯罪事實欄一㈢部分，被告已著手詐術行為，惟因廠商匯款帳號變更，故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失敗，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並與前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而加重部分，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行為時為學校會計主任，身為公務員，受國家俸祿，本應廉潔自持，竟為貪圖小利，利用辦理會計事務之職務上機會而詐領不法利益，並以行使不實公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等方式為之，行為操守可議，有損人民信賴，酌以被告各次犯罪情節、手段，取得財物數額尚屬輕微，犯後態度，並已繳回部分所得財物之態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91頁），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目的、手段、所侵害法益及罪質雷同而為整體評價，依法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㈥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故凡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罪，而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必須併予宣告褫奪公權，法院無審酌之餘地，惟該條例就褫奪公權之期間並無明文，則依上揭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規定，俾使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爰就被告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分別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又被告經宣告多數褫奪公權，依刑法第51條第8款規定，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附此敘明。
  ㈦沒收部分，被告所詐取附表一編號2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南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里分行1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11150004331號函及所附縣庫支出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5-130頁，廉政署卷一第43-51頁、第435-441頁，1289他卷一第105-106、133-134、145-149頁，1289他卷二第115-121、404-412頁），此部分無庸沒收，惟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彩色碳粉匣6個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返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4）：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前某日，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分別向不知情之謝偉勇所經營之正乙鐵櫃行訂購價值5800元之整理櫃及1萬6000元之鐵櫃類物品，並告知款項將於取得上開財物後由南投縣政府支付等語，使謝偉勇誤信上開物品係南投縣政府相關單位請購，分別於109年8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前某日，開立收據連同上開物品在不詳地點一併交予被告收受，被告即將之作為私用。被告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受款人、收據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分別於同年9月14日、10月29日將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金額，匯款至正乙鐵櫃行名下第一商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正乙鐵櫃行一銀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整理櫃及鐵櫃類物品，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物品費用共2萬1800元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156 條第2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同此見解）。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見解相同）。
三、訊據被告堅詞否認就此部分涉有上開犯行，辯稱略以：我沒有向鐵櫃行訂購物品，此部分是報帳時單純登記錯誤，我也向國庫補回支出金額等語。經查：　　
  ㈠附表一編號3、4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係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3、4所示時間給付編號3、4所示之金額與編號3、4受款人等情，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87」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03」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正乙鐵櫃行之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0年7月20日一總營集字第71165號函檢附之00000000000號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考（見廉政署卷一第25-29、99-106、165-168、417-421、631-635頁、第31-35、117-121、169-173、423-427、637-641頁、第133-135、415、449頁、第391、405、451頁，廉政署卷二第49-56頁、第57-61頁、第115頁、第83-87頁、第93頁，他字1289卷一第67-71、85-91頁、第93-95、107-111頁，他字1289卷二第97-101、245-252、342、386-390、438-442、468-471頁、第103-107、263-267、392-396、444-448、472-476頁、第69、95、279-281頁、第71、324頁，他字1289卷三第94-95頁）。又國庫支出如附表一編號3、4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南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里分行1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11150004331號函及所附縣庫支出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5-130頁，廉政署卷一第43-51頁、第435-441頁，1289他卷一第105-106、133-134、145-149頁，1289他卷二第115-121、404-412頁），足認被告上開所辯已返還支出金額等情，與事實相符。
　㈡證人謝偉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正乙鐵櫃行負責人，邱素秋是我太太兼帳務。我印象中很多年前有跟埔里國中做過生意，1次是去埔里國中壘球場裝鐵架，另1次是去宿舍裝鐵架，但2次我都是收現金，沒有匯款過，南投縣政府是有在10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分別付款5,800元、16,000元到鐵櫃行第一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我很納悶還問我太太有這個生意嗎，後來我太太說匯款完後有位女生打電話來說匯錯了，我跟我太太說那就還給人家，還款是由我太太負責，我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387-390頁、第393-399頁，他字1289卷二第320-323頁、第73-79頁、第131-133頁）。
　㈢證人邱素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謝偉勇的太太，負責鐵櫃行的帳務，但我們是小本經營，所以沒有仔細記帳。10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埔里國中有匯款到鐵櫃行，後來就有位女生打電話說是匯錯了，我查一下好像沒有這筆生意，我就請謝偉勇去領錢，由我還給對方，但時間太久了，對方是誰我已經記不清楚，我也完全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443-447頁，1289他卷二第125-127頁）。
　㈣綜合上開證據所示，依證人謝偉勇、邱素秋所證述，僅有以收受現金方式與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與本案係用匯款之方式不同，且於收受本案匯款後，確有人反應匯款錯誤並退還之情形，核與被告所辯相符，故此部分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並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罪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本案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汝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隆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行為日期

		付款憑證編號

		受款人

		開立發票(收據)日期及發票號碼

		登載支出用途摘要

		金額
(新臺幣)

		南投縣政府
付款日期

		備註



		１

		109年3月3日

		00026

		霖群公司

		109年3月3日
ZC00000000

		碳粉匣

		2萬8,800元

		109年3月6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一）、附表編號1



		２

		109年8月4日

		00076

		劉富欵

		109年7月30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畢業典禮花束

		1萬1,000元

		109年8月10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附表編號2



		


		


		


		霖群公司

		109年8月3日
CS00000000

		彩色碳粉匣

		1萬4,400元

		


		




		３

		109年9月8日

		00087

		正乙鐵櫃行

		109年8月31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整理櫃

		5,800元

		109年9月14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附表編號3



		４

		109年10月21日

		00103

		正乙鐵櫃行

		109年10月15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生物實驗室顯微鏡6台等（與他筆正常請購合併記載）

		1萬6,000元

		109年10月29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附表編號4



		５

		109年11月6日

		00111

		湯長美

		109年10月20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監視系統主機維修

		2萬8,000元

		109年11月9日(匯款失敗)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四）、附表編號5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１

		如判決事實一㈠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犯罪所得彩色碳粉匣陸個，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２

		如判決事實一㈡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３

		如判決事實一㈢

		黃子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犯詐欺得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芸



選任辯護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0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芸犯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處如附表二各編號「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褫奪公權壹年。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黃子芸自民國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擔任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下稱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任，負責綜理經費收支之審核結報等法定職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黃子芸明知辦理經費核銷，應根據合法原始憑證據實核銷，亦明知埔里國中辦理採購及經費報支流程，係由各業務單位依需求以簽呈辦理請購，逐級呈由事務組長、總務主任、會計主任及校長簽准後辦理採購。需求單位辦畢採購後，在憑證用紙黏貼統一發票或收據，逐級陳由驗收人員、會計主任、總務主任及校長核准，再由會計主任以上開核准之請購簽呈、黏貼憑證用紙及收據或發票為憑據，將相關資料輸入於「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下稱會計資訊系統），製作三聯式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下稱受款人清單），再由會計主任蓋用自己印鑑，無需檢附相關憑證，送交校長簽核後，再使用「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將上開付款資料透過電腦網路傳送至南投縣政府財政處，由縣庫集中支付核撥匯款。詎黃子芸因私人使用彩色碳粉匣、茶葉，及維修其私人監視器系統等需求，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109年3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黃主任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資訊有限公司（址設南投縣○○鎮○○路00號2樓，與設於同址1樓之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共同經營業務，員工相互支援，以下統稱霖群公司）訂購總價值新臺幣（下同）2萬8800元之彩色碳粉匣共6個，使霖群公司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里國中請購，於109年3月3日開立發票，由霖群公司人員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里國中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受款人、發票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以線上及紙本方式雙軌並行送陳不知情之埔里國中校長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3月6日將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金額匯款至霖群公司名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彩色碳粉匣6個，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碳粉匣費用2萬8800元之不法利益。
  ㈡於109年8月3日前某日，黃子芸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以埔里國中之會計室主任身分，以電話向不知情之霖群公司訂購總價值1萬4400元之彩色碳粉匣共3個，使霖群公司人員誤信上開碳粉匣係埔里國中請購，於109年8月3日開立發票，由霖群公司負責人許家瑋連同上開碳粉匣一併送交至埔里國中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另於109年8月4日前某日，黃子芸前往不知情之劉富欵位於南投縣○○鎮○○街0號之店面兼住家，佯稱埔里國中有購買茶葉款待外賓之需求，向劉富欵以1斤2200元之價格，購買烏龍茶共5斤，並告知款項將由南投縣政府支付等語，使劉富欵誤信上開茶葉係埔里國中請購，當場將上開總價值1萬1000元之茶葉交予黃子芸收受，黃子芸即將之攜回私用。黃子芸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受款人、發票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8月10日將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金額，分別匯款至霖群公司臺企銀帳戶及劉富欵名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劉富欵合庫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彩色碳粉匣3個、烏龍茶共5斤，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碳粉匣、茶葉費用共2萬5400元之不法利益。
  ㈢於109年10月20日前某日，黃子芸委託不知情之米克斯電腦科技商行（登記負責人為湯長美，下稱米克斯商行）實際負責人張屹穠承攬黃子芸家人所經營、位於南投縣○○鎮○○路00號「衣必洗洗衣店」新增監視器鏡頭，及更換監視器主機系統，並將舊主機移至黃子芸位於南投縣○○鎮○○路00號住處之工程，張屹穠施工完畢後，於000年00月00日出具收據連工帶料向黃子芸請款2萬8000元，因黃子芸表示欲以匯款方式支付款項，張屹穠遂提供其母湯長美名下國姓鄉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供黃子芸匯款。黃子芸隨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於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受款人、收據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於同年11月9日匯款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金額至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惟該帳號前已因故變更號碼，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失敗，黃子芸因此未能獲得免予支付該等財物、服務費用共2萬8000元之不法利益，而詐欺得利未遂。嗣埔里國中時任校長脈樹．塔給鹿敦發覺核銷文件有欠缺請購單、會計原始憑證等情事，向南投縣政府教育處通報，始經南投縣政府政風處函報法務部廉政署偵辦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5）：
一、證據能力：
  ㈠以下引用被告黃子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供述證據，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認為均得作為證據。
  ㈡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復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形，亦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涉有上開犯行，辯稱：我印象中附表一編號1、2、5都有請購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等相關資料，不知為何查核時會不見，我覺得是學校自己內控有問題，我沒有上開犯行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起訴書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請購物品納為私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案發時間擔任埔里國中會計室主任，且附表一編號1、2、5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係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1、2、5所示時間給付編號1、2、5所示之金額與編號1、2、5受款人等情，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法務部廉政署人事資料調閱單、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4月18日主資公字第1126000510號函及所檢附支付匯款入戶查詢作業登入紀錄(含登入系統之IP位址、登入時間紀錄)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頁，他字1289卷一第11-12頁，他字1289卷三第195-198頁，廉政署卷一第81-82頁，他字1289卷一第33-49、73-84、95-103、118-132頁，他字1289卷二第227-228頁，他字1289卷三第109、117-129、137、145-147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證人脈樹．塔給鹿敦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國中的校長，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核銷流程是由業務單位提出採購需求，填寫支出憑證黏存單，並在「請購」欄蓋章後，逐級送總務、會計等相關單位，再由我核准後，送由總務處進行採購，採購後，由採購單位即總務處在請購時同一張支出憑證黏存單之「經辦單位」蓋章後，送業務單位驗收並在「驗收或證明」欄位蓋章，一樣逐級會辦核章最後由我核准，再由總務處將支出憑證黏存單連同收據等原始憑證送交會計室辦理後續付款流程。但我們學校在109年開始採會計核銷支付之線上簽核系統及紙本雙軌制後，經費核銷流程變成是被告會先將製作完之紙本的「付款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連同相關的支出憑證黏存單、發票、收據送給我，我紙本核完章後，待黃子芸通知完成會計線上支付系統作業後，我再線上核准支付款項，因系統沒有上傳原始憑證的功能，加上紙本已審核過，所以這時我只會在系統上核對各表單上所繕打的金額是否相互一致。因為埔里國中採購案很多，所以原則我會核對「付款憑證」、「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所列金額一致沒有錯誤，再翻看大概有附憑證，就會核章付款。會發現本案是因為我有發現被告在109年間工作狀況不佳，後來埔里國中出納梁英嬌、總務主任許可欣向我報告發現沒有憑證卻付款的情形，我召開緊急會議，由我、出納、總務組成三人調查小组，請被告把109年8月至11月份憑證送到校長室，經查核後發現有幾筆沒有憑證，被告當時解釋是因身體、眼睛不好，是輸入時誤繕，但我還是通報到南投縣教育處，後來在000年00月間南投縣政府會計處有派員到校將黃子芸作過的會計憑證整個檢視一遍，最後確認是這幾筆沒有憑證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609-614頁，他字1289卷二第416-421頁）。
　㈢證人許可欣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案發時我是埔里國中的總務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就如校長所述，在我擔任總務的期間，沒有遇過採購案核准送經會計室核銷付款後，採購單位又撤回請購的情形，且若撤回請購，沒有請購單會計應該就不能付款，印象中也沒有聽過一開始有請購單，後來請購單卻不見的情形。因為被告任職期間常發生廠商來追款，在109年底有次行政會報校長提醒溢領鐘點費的案例，會後總務幹事侯惠連跟出納梁英嬌告訴我，被告要侯惠連打電話去問廠商，詢問被告有沒有付款給那位廠商，侯惠連要被告拿憑證，但被告沒有拿出來，當時我才了解給廠商的付款如果是由縣庫支付，在請款案核准送縣庫支付科付款前，只有被告、校長才看得到，之前我一直以為還有出納系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提醒校長有發生這樣的情形。校長知道後，就先到會計系統核對，發現有部分支出沒有憑證，所以就從系統上列印科目清單，請我、梁英嬌再核對一次，當時我發現有幾筆劉富欵、湯長美、碳粉匣的付款支出是沒有憑證，校長就請被告提出這些憑證，後來是沒有找到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9-154頁，他字1289卷二第452-457頁）。
　㈣證人林俊甫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在110年10月1日接替被告擔任埔里國中的會計主任，埔里國中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件之請購程序大致就如校長所述，原則上一定要檢附奉核請購文件、發票、收據，會計人員才可以到會計系統上製作相關會計「付款憑證」，沒有請購簽陳、從據、發票等資料，不能無中生有自行至會計系統建檔後付款，但因會計主任有登打會計系統之權限，雖然沒有上開資料，仍可以至系統登打建檔，接下來系統會直接傳至校長審核後，再傳至南投縣政府財政處支付科匯款付款，財政處不會作實質審查，前述作業流程因會計至校長中間再無會計專業人員審核，相較於以支票付款必需再經出納審核，內控程序是較為不良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41-147頁，他字1289卷三第21-27頁）。
　㈤證人許家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1、2部分）：我是霖群公司負責人，公司業務是電腦維修，霖群公司曾有跟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印象中被告及埔里國中輔導室老師都有向霖群公司叫過碳粉，我們貨送到時，會同時附發票，再等埔里國中通知到校領現金或匯款到霖群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據我了解埔里國中匯款時會以南投縣政府的名義存入。依照霖群公司銷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26、受款人清單及霖群公司交易明細所示，109年3月2日訂單金額、發票編號與付款憑單之受款人清單上載金額、發票編號全都一樣，所以埔里國中支付霖群公司28,800元就是因為109年3月2日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貨6個碳粉匣之貨款，依照公司銷貨明細，這筆訂購碳粉匣訂單有實際出貨，出貨對象就是訂貨人被告。另外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6，這是當時埔里國中被告向霖群公司訂購3個彩色碳粉夾，當時是公司會計黃伊廷在000年0月0日出貨時先在系統繕打銷貨單及開立發票，再交由我去送貨，我記得有將3個彩色碳粉夾送到埔里國中會計室，所以109年8月10日1萬4,400元就是埔里國中支付的貨款，埔里國中會計室就只有一個黃主任，應該就是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219-223頁、第261-265頁，他字1289卷二第328-332頁），並有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客戶銷退貨明細表、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26」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76」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東霖資訊有限公司客戶銷退貨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廉政署卷一第83、247、273、337、371頁、第277-282頁、第15-23、89-98、155-163、231、621-629頁、第85、249、274-275、339-341、373-375頁，廉政署卷二第105頁、第33-38頁、第39-48頁、第106-107頁，他字1289卷一第29-31、51-65頁，他字1289卷二第41、147、229頁、第235-244、340、376-384、428-436、458-466頁、第43-45、149-151、231-233頁，他字1289卷三第101頁、第149-154頁、第103-105頁）。
　㈥證人劉富欵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2部分）：我從民國100年開始販售茶葉迄今，沒有賣其他東西。南投縣政府在109年8月10日曾匯款1萬1,000元到我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就是被告跟我買茶葉的貨款，被告一共跟我買了5斤烏龍茶，1斤價格2,200元。當時是被告自己到我店裡說學校要買茶，所以就來找我試茶，談好價錢後，我就當場以4兩一包為包裝，分成5個提袋交給被告，被告當時就接著說這筆錢會從南投縣政府撥款，也因此我就知道南投縣政府於109年8月10日匯入的款項，是被告之前跟我購買茶葉的錢。現場只有我跟被告。我都是自產自銷，沒有記帳。被告於109年8月10日收到這筆款後的某日，有再到我住處跟我說「上次用公款買茶的錢，因為被檢舉，所以我已經退回給縣政府公部門了。如果有人問你，就說錢有退回給我」，但實際上我沒有退錢給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91-198頁，他字1289卷三第231-238頁），並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10年7月13日函及證人劉富欵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二第73-75頁，他字1289卷三第93頁）。
　㈦證人張屹穠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即附表一編號5部分）：我是米克斯商行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是我母親湯長美，商行是做電腦維修買賣、弱電工程。我曾經有幫被告安裝被告家裡及被告洗衣店內的監視器、主機及鏡頭，但我沒有和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米克斯商行曾於109年10月20日有開立一張「監視系統主機維修」2萬8,000元的收據給被告，這張收據應該是我到被告住家或被告洗衣店施工後所開立的收據，依照收據「監視系統主機維修」的內容及金額2萬8,000元來看，應該是幫被告做系統的更換，印象中被告有說要用匯款方式給我報酬，所以我就提供湯長美國姓鄉農會帳戶給被告，但被告後來是用付現金的方式給我的，沒有用匯款的。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埔里國中的案子，我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會將我開立給她的收據拿去報公帳（見廉政署卷一第563-569頁、第585-589頁，他字1289卷二第1-7頁，他字1289卷三第199-203頁），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11」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國姓鄉農會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國姓農北山分部新舊編號對照查詢、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參（見廉政署卷一第37-42、107-115、123-124、175-180、429-434、599-607、615-620頁、第459-460頁，廉政署卷二第63-71頁，他字1289卷一第113-117、135-143頁，他字1289卷二第109-114、253-261、269-270、356-357、398-403、422-427、478-483頁、第358-359頁，他字1289卷三第213-221頁、第99頁）。
　㈧綜合上開證人及證據所示，被告明知公務機關採購需有原始憑證、請購單及相關單據據實核銷，竟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即事實一㈠至㈡）或假借職務機會以個人身分（即事實一㈢），在欠缺原始憑證之情況下，向不知情之廠商購買並收貨物後，擅自製作如附表一編號1、2、5的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等資料以供核銷，並由國庫支付廠商貨款，損害國家利益且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被告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子芸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即附表二編號1至2），均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就事實一㈢所為（即附表二編號3），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3項、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罪。被告先於電腦上會計資訊系統登打不實內容付款憑單等準文書，隨即列印為紙本之公文書，再以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之行為，顯係基於同一之接續犯意，且其時間、空間緊密，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次之接續實施而論以包括一罪之接續犯。
　㈡被告就事實一㈠至㈡所為各次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罪。起訴書雖認被告就事實一㈡係基於各別犯意而為，行為互殊，應依數罪併合處罰，惟此部分被告係以單一之登打不實內容付款憑單等公文書而詐欺國庫付款，被害人僅為單一，故此部分應係被告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及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罪一罪即可，附此敘明。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未遂罪，並應依刑法第134條規定，加重其所犯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本刑至2分之1。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按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各次所得，均在5萬元以下，酌以各次情節輕微等情，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就犯罪事實欄一㈢部分，被告已著手詐術行為，惟因廠商匯款帳號變更，故致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匯款失敗，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並與前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而加重部分，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行為時為學校會計主任，身為公務員，受國家俸祿，本應廉潔自持，竟為貪圖小利，利用辦理會計事務之職務上機會而詐領不法利益，並以行使不實公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等方式為之，行為操守可議，有損人民信賴，酌以被告各次犯罪情節、手段，取得財物數額尚屬輕微，犯後態度，並已繳回部分所得財物之態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91頁），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目的、手段、所侵害法益及罪質雷同而為整體評價，依法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㈥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故凡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罪，而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必須併予宣告褫奪公權，法院無審酌之餘地，惟該條例就褫奪公權之期間並無明文，則依上揭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規定，俾使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爰就被告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分別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如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又被告經宣告多數褫奪公權，依刑法第51條第8款規定，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附此敘明。
  ㈦沒收部分，被告所詐取附表一編號2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南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里分行1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11150004331號函及所附縣庫支出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5-130頁，廉政署卷一第43-51頁、第435-441頁，1289他卷一第105-106、133-134、145-149頁，1289他卷二第115-121、404-412頁），此部分無庸沒收，惟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彩色碳粉匣6個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返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4）：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前某日，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等犯意，分別向不知情之謝偉勇所經營之正乙鐵櫃行訂購價值5800元之整理櫃及1萬6000元之鐵櫃類物品，並告知款項將於取得上開財物後由南投縣政府支付等語，使謝偉勇誤信上開物品係南投縣政府相關單位請購，分別於109年8月31日前某日及同年10月15日前某日，開立收據連同上開物品在不詳地點一併交予被告收受，被告即將之作為私用。被告隨後於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行為日期，在會計資訊系統之「《簽證用》請購單」請領網頁中，將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受款人、收據資訊、支出用途摘要、金額等不實請款資料，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等準文書，並於會計資訊系統中確認上開資料並傳送上陳，同時匯出、列印上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清單、受款人清單為紙本公文書，蓋用自己印鑑後，雙軌並行方式送陳不知情之脈樹．塔給鹿敦批核，致脈樹．塔給鹿敦誤信埔里國中確有該等採購支出而予以核准。嗣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分別於同年9月14日、10月29日將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金額，匯款至正乙鐵櫃行名下第一商業銀行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正乙鐵櫃行一銀帳戶），足以生損害於埔里國中及南投縣政府財務管理及公款支出之正確性，黃子芸即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以此方式詐得上開整理櫃及鐵櫃類物品，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該等物品費用共2萬1800元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156 條第2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同此見解）。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見解相同）。
三、訊據被告堅詞否認就此部分涉有上開犯行，辯稱略以：我沒有向鐵櫃行訂購物品，此部分是報帳時單純登記錯誤，我也向國庫補回支出金額等語。經查：　　
  ㈠附表一編號3、4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係被告所製作，惟上開資料並無簽呈、請購單、黏貼憑證用紙、發票及收據，又南投縣政府有於附表一編號3、4所示時間給付編號3、4所示之金額與編號3、4受款人等情，業經被告固不爭執，並有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087」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埔里國中「付款憑單編號：00103」之付款憑單、科目清單、付款憑單受款人清單資料影本、正乙鐵櫃行之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10年7月20日一總營集字第71165號函檢附之00000000000號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南投縣政府電匯存帳匯款後資料在卷可考（見廉政署卷一第25-29、99-106、165-168、417-421、631-635頁、第31-35、117-121、169-173、423-427、637-641頁、第133-135、415、449頁、第391、405、451頁，廉政署卷二第49-56頁、第57-61頁、第115頁、第83-87頁、第93頁，他字1289卷一第67-71、85-91頁、第93-95、107-111頁，他字1289卷二第97-101、245-252、342、386-390、438-442、468-471頁、第103-107、263-267、392-396、444-448、472-476頁、第69、95、279-281頁、第71、324頁，他字1289卷三第94-95頁）。又國庫支出如附表一編號3、4之款項，業經被告返還南投縣庫，有臺灣銀行埔里分行111年9月14日埔里營密字第11150004331號函及所附縣庫支出收回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廉政署卷二第125-130頁，廉政署卷一第43-51頁、第435-441頁，1289他卷一第105-106、133-134、145-149頁，1289他卷二第115-121、404-412頁），足認被告上開所辯已返還支出金額等情，與事實相符。
　㈡證人謝偉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正乙鐵櫃行負責人，邱素秋是我太太兼帳務。我印象中很多年前有跟埔里國中做過生意，1次是去埔里國中壘球場裝鐵架，另1次是去宿舍裝鐵架，但2次我都是收現金，沒有匯款過，南投縣政府是有在10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分別付款5,800元、16,000元到鐵櫃行第一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我很納悶還問我太太有這個生意嗎，後來我太太說匯款完後有位女生打電話來說匯錯了，我跟我太太說那就還給人家，還款是由我太太負責，我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387-390頁、第393-399頁，他字1289卷二第320-323頁、第73-79頁、第131-133頁）。
　㈢證人邱素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謝偉勇的太太，負責鐵櫃行的帳務，但我們是小本經營，所以沒有仔細記帳。109年9月14、109年10月29日埔里國中有匯款到鐵櫃行，後來就有位女生打電話說是匯錯了，我查一下好像沒有這筆生意，我就請謝偉勇去領錢，由我還給對方，但時間太久了，對方是誰我已經記不清楚，我也完全不認識被告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443-447頁，1289他卷二第125-127頁）。
　㈣綜合上開證據所示，依證人謝偉勇、邱素秋所證述，僅有以收受現金方式與埔里國中有生意往來，與本案係用匯款之方式不同，且於收受本案匯款後，確有人反應匯款錯誤並退還之情形，核與被告所辯相符，故此部分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並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罪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本案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汝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隆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行為日期 付款憑證編號 受款人 開立發票(收據)日期及發票號碼 登載支出用途摘要 金額 (新臺幣) 南投縣政府 付款日期 備註 １ 109年3月3日 00026 霖群公司 109年3月3日 ZC00000000 碳粉匣 2萬8,800元 109年3月6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一）、附表編號1 ２ 109年8月4日 00076 劉富欵 109年7月30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畢業典禮花束 1萬1,000元 109年8月10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附表編號2    霖群公司 109年8月3日 CS00000000 彩色碳粉匣 1萬4,400元   ３ 109年9月8日 00087 正乙鐵櫃行 109年8月31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整理櫃 5,800元 109年9月14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附表編號3 ４ 109年10月21日 00103 正乙鐵櫃行 109年10月15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生物實驗室顯微鏡6台等（與他筆正常請購合併記載） 1萬6,000元 109年10月29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三）、附表編號4 ５ 109年11月6日 00111 湯長美 109年10月20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監視系統主機維修 2萬8,000元 109年11月9日(匯款失敗)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四）、附表編號5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１ 如判決事實一㈠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犯罪所得彩色碳粉匣陸個，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２ 如判決事實一㈡ 黃子芸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３ 如判決事實一㈢ 黃子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犯詐欺得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